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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玖、課綱 Q＆A 

Q1：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如何體現總綱的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 

A1：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之研擬，包含國民小學到高級中學的五個學習階段，皆將總綱「自

發、互動、共好」的理念，轉化為核心素養的具體內涵，再逐次發展為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的重點如下： 

（一）自主行動：鼓勵學生主動參與藝術活動；以設計思考的方式，從使用者的需求出發，

發現與解決問題；培育學生具規劃執行藝術與創新應變的能力。 

（二）溝通互動：運用藝術符號表達情意；使用資訊科技與媒體，進行創作與賞析；強化學

生的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並能與他人溝通與分享。 

（三）社會參與：經由藝術參與和實踐，建立人我社會與環境和諧共生的關係，傳承文化與

創新藝術，並促進環境關懷與社會發展；在藝術學習過程中，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

增進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透過藝術發展國際理解、多元文化價值觀與世界和

平的胸懷。 

綜而言之，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自「總綱」之核心素養出發，先凝聚本領域核心素養之

具體內涵後，再依據「表現、鑑賞、實踐」三個學習構面，發展各教育階段之學習重點。藉由

學習重點中對「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描述，引導課程發展、教材編審選用、教學資源

整備，與學習評量實施，並配合教學實踐，來體現總綱「自發、互動、共好」的精神。 

Q2：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主要特色為何？與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綱有什麼差異? 

A2： 

一、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之研修特色，可從以下幾方面說明：  

（一）中小學連貫統整 

九年一貫課綱重視培養學生擁有帶的走的能力，國民中小學的「基本能力」、「分段能力

指標」與普通高級中學的「核心能力」作為課程綱要發展之主軸。本次十二年國教課綱以學

用整合，重視學習情境的核心素養為課程發展與實施的主軸。以總綱三面九項核心素養為基

礎，藝術領域據以發展本領域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展現藝術教育的理念與目標，並引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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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重點與實施要點的發展。此外，除了藝術教育本身具有豐富人文涵養外，各領域皆有「人

文」的內涵，此次修訂將國民中小學「藝術與人文」與後中教育階段「藝術」領域名稱連貫

定為「藝術領域」。 

（二）持續精進—在現有的基礎上持續精進 

本課程綱要之研擬，除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發展建議書」，以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等文件外，並配合總體規劃

及特殊需求，以滾動的方式調整修訂，預期在現有藝術教育的基礎，持續精進。 

（三）多元共識—參與成員涵容藝術、教育、社會、議題及跨領域別之屬性 

為使課綱內容的修訂，能涵容社會多元階層對藝術與社會生活發展的觀點，本修訂委員

會乃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之領域課程綱要研修小組委員組成及遴聘程序」

之規定，邀請各教育階段具教學實務經驗的第一線師長、學術界的師長、議題與跨領域的師

長、家長團體、非正式教育體制之藝教相關機構以及民間團體等的師長，共同研議，發展共

識，以培育 21 世紀的優質國民為鵠的。 

（四）藝教脈動—承前導研究及當代藝術教育脈動為本源 

21 世紀的藝術教育在人類文明的發展上，扮演著文化衍傳與開創的獨特角色。為使當前

的藝術教育能持續的推動與更新，便有待新課綱的修訂，而修訂的目的，必須能解決現存的

問題及因應未來。因此，本課程綱要修訂時，便秉承前導研究的結果為基礎以改善現況外，

同時，呼應國家美感教育重點政策，並掌握當代藝術教育發展在科技跨域聯結、生活應用與

持久性學習的脈動，以邁向宏觀前景。 

（五）專業縱橫—課程內容兼顧連貫、統整及專業性 

藝術成為國民的通識素養，無論在感性認知、理性運作、情意態度或習慣養成，都有其

系統性專業學習的順序與步驟。因此，在研修的過程，必須考量學生認知發展、多元智能、

適性轉銜機制、課程統整策略、議題融入、領域或學科間關係、城鄉普同與差異等因素，強

化領域內各科目學習重點的連貫性，以及各科目之間的互聯網絡，以減少各年級間不必要的

重複或斷裂。 

（六）彈性選擇—課程組織保持多元及彈性 

為促成課程科目間的彈性組合，在總節數不減少的情形下，研擬基本排課原則，提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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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在不同年級規劃修習不同科目的可能，擴充多元選項，以降低每週修習的科目數。此外，

為協助學生銜接不同進路之未來發展，增訂加深加廣選修課程的規劃，提供彈性選修的機會。 

（七）藝識適性—使學生能建立藝術通識素養之適性發展 

現行藝術領域的課程，係以工具性特質的基本能力為導向。至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則是本於終身學習的宏觀，以學生為學習的主體，強調「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

與」核心素養的涵育。因此，基於核心素養的具體內涵，系統性的設計規劃各科目的學習表

現與學習內容，以建立有助學生適性發展的藝術通識素養。 

（八）周延配套—規劃妥適而周延的實施配套 

課綱研修內容除學習重點之外，尚包括有助課綱推動的相關配套，其中包含教材編選、

教學方法、教學資源與設備、學習評量等項目，並提出教師專業成長、教科書審查、圖儀設

備、法令規範等建議。此外，進行各領域/科目重要內涵運作模擬，發展教學與評量的案例、

專題探究案例、高中多元選修案例、課綱銜接案例等，以作為學校及教師實施之參考，建構

周延可行之配套措施。 

二、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與現行國民中、小學「藝術與人文領域」及普通型高級中學「藝術

領域」課綱的差異為： 

（一）核心素養連貫藝術領域課程發展：現行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以基本能力與能力指標，

普通型高級中學以「核心能力」之「共同核心能力」及「類別核心能力」發展各學習階

段課程；而新課綱重視培養學生能夠依學習情境與問題整合並展現其知學用，更強調

學習歷程，因此，以「核心素養」作為連貫各學習階段的課程。 

（二）領域課程架構：新課綱以「學習構面」與「關鍵內涵」組織領域課程架構。統整領域內

不同科目之間的共同內涵，引導發展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現行國民中小學藝術與人

文領域課綱的架構係以分段能力指標與教材內容組織，高級中學以教材綱要的「主題」

組織學習內容，換言之，現行中小學藝術領域課程綱要並未有連貫的領域課程架構。 

（三）回應當代藝術文化趨勢：新課綱強調藝術的生活應用與文化傳承與創新，因此，學習

重點納入科技媒體、跨領域展演、創作、環境空間、音像、流行音樂與文化創意產業、

音樂感知、設計思考等新元素。 

（四）強調跨領域／科目的統整：新課綱在教材編審中提出：「各教育階段教材每學期至少一

個單元採取跨學科、跨領域之主題、議題、專題或現象導向的統整設計；教材發展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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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藝術與社會文化、藝術與生活環境之統整，強調藝術領域內科目間與跨領域之科

際整合，培養學生以藝術解決問題之能力，並注意各學習階段課程的連貫與銜接。」

以落實教材與教學統整。 

（五）「藝術生活」科之調整：將原「視覺應用藝術」修正為「視覺應用」，聚焦運用設計思

考，從「了解」、「發想」、「構思」、「執行」的歷程中，以提升學生鑑賞能力與美感素

養；「音樂應用」著重依據地區文化脈絡為課程發展基底，帶領學生從自我生命及在地

經驗出發，次而透過科技、環境、音像、產業及跨領域創作，讓音樂與生活有更緊密的

應用結合；「表演藝術」增加「表演藝術應用與文化、生活、職涯、公民議題」等具有

實踐力的課程設計。 

（六）高中加深加廣選修、升學與職涯進路關係（尚未與考招小組達成共識，僅供參考）：選

修課程規劃有「表演創作」、「多媒體音樂」、「基本設計」、「新媒體藝術」等四科目之學

習重點，可提供學校於規劃整體特色課程之參考，並給予在藝術領域具有潛力的學生

加深加廣學習，其學習成效之歷程檔案有助於學生升學及職涯進路選才參採之用。 

Q3：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為何要更改為「藝術」領域？是否藝術教育不再重視人文

涵養? 

A3：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包含國民小學、國民中學與高級中學階段，雖然國民中小學階段現

稱為「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高級中學為「藝術」領域，為了彰顯人文精神與理念展現於

各領域中，並持續強化國民中小學課程之連貫與統整與國際接軌，因此，統合三個教育階段

為「藝術」領域。 

然而，「人文」仍為藝術領域重視的教學內容，藝術領域的基本理念中：在「自發、互動、

共好」的理念下，藝術領域課程不但能啟迪學生的藝術潛能和興趣，同時經由藝術的表現、

鑑賞與實踐，亦可進一步建立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之尊重多元、同理關懷、公平

正義與永續發展的和諧共生關係，傳承文化與創新藝術。 

在藝術領域核心素養中也涵容自主行動、溝通互動與社會參與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彰

顯全人教育的理念。藝術課程內容強調適時融入議題，結合藝術領域的基本素養與社會文化

的關切。整體而言，經由多元的藝術學習與經驗的累積，涵詠人文以提升其藝術涵養與美感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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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為何高級中學維持「美術」科目名稱，而不與國民中小學一致採用「視覺藝術」？ 

A4： 

國家教育研究院在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修訂之前的前導研究階段，已經就「美術」與「視

覺藝術」之科目名稱進行相關研究，進入課程綱要之研修階段後，也就兩名詞之適當性進行

長達半年的密切討論。與此同時，高級中學美術學科中心也以公文發送方式進行高中美術教

師之問卷調查，高達八成受調教師表達高級中學教育階段應沿用美術科一詞。在經過前述不

同階段的研討，以及對高級中學教學實務現場的調查後，最後經由教育部課審會審議確定，

高級中學教育階段沿用美術作為科目名稱。 

Q5：高級中學藝術生活的特色是甚麼？和現行課綱有何不同？ 

A5： 

「藝術生活」科包含「視覺應用」、「音樂應用」、「表演藝術」等三類生活應用與統整課

程，幫助學生培養對生活中各類藝術型態觀察、探索及鑑賞、表達等能力，正是培育未來人

才，所必須具備的感知能力。 

新課綱將原「視覺應用藝術」修正為「視覺應用」，聚焦運用設計思考，從「了解」、「發

想」、「構思」、「執行」的歷程中，以提升學生鑑賞能力與美感素養。「音樂應用」著重依據地

區文化脈絡為課程發展基底，帶領學生從自我生命及在地經驗出發，次而透過科技、環境、

音像、產業及跨領域創作，讓音樂與生活有更緊密的應用結合。「表演藝術」增加「表演藝術

應用與文化、生活、職涯、公民議題」等具有實踐力的課程設計。 

Q6：為何高級中學必修沒有表演藝術？表演藝術的課程與教學如何達成十二年連貫之發展與

實施？ 

A6： 

此次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領域課綱內容對於高中階段的藝術領域維持科目名稱調

整。由於藝術領域的總學分數不變，「表演藝術」課程內容置於藝術生活科，和「視覺應用」、

「音樂應用」並列為三類生活應用課程。再由學生依其生涯進路規劃及興趣，可另外選修如：

表演創作、多媒體音樂、基本設計、新媒體藝術等科目。其目的在於這類加深加廣的選修科

目經課綱與課程設計後，能滿足高中生對於銜接不同進路大學院校教育所做的預備與學習需

求。而在選修課程列入「表演創作」，也是期望可以藉此彌補表演藝術學習之不足。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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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藝術領域可以跨領域與科目的主題、議題與專題的課程設計，且教材編輯每學期至少一

個單元跨科目／領域統整。因此，表演藝術十二年連貫的學習可以在前述課程發展原則下展

開與落實。 

Q7：藝術領域課綱設計如何滿足學生不同的藝術學習需求以達成適性學習？ 

A7：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呼應總綱彈性活力與多元適性的特色，領綱設計強調提升藝術的學

習動機與強化學生適性發展。課程規劃的彈性活力方面，學校可以結合願景及資源發展藝術

相關學習的辦學特色。在國民中小學階段「彈性學習課程」，學校可規劃辦理全校性、全年級

或班群活動，落實學校本位及特色課程。高中教育階段可規劃「校訂必修」、「彈性學習時間」、

「專題、實作及探索課程」及更多的選修空間，提供學校發展特色、學生自主學習的機會。 

課程規劃的多元適性方面，為培養學生藝術的核心素養與提升學習興趣，在國民中小學

階段，學校可以規劃藝術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開設藝術相關社團活動、鼓勵學生

自主學習等，提供具有藝術性向與興趣的學生，深化豐富的藝術學習經驗；在高級中學教育

階段，藝術領綱設計藝術跨科目/領域專題實作取向的加深加廣選修課程（表演創作、基本設

計、多媒體音樂、新媒體藝術），提供希望進入大專院校相關學群，以及對於藝術有興趣的學

生選讀。透過部定與校訂、必修與選修之課程組合，強化跨領域/科目專題、實作（實驗）及

探索體驗、職涯試探等藝術學習，提供學生更多適性學習的空間與機會。 

Q8：藝術領域如何進行課程發展與教學實施才能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以及達成表現、鑑賞與

實踐的課程目標？ 

A8： 

藝術領域之課程發展與教學實施應以「素養導向」的方式，掌握藝術領域核心素養與學

習重點的精神，以學習表現、學習內容為經緯，善用多元教學方法，落實「思考與問題解決」、

強化「體驗與實踐」、運用「資訊與科技」進行多元創新課程課設計。未來於教學實踐時，教

師依據教育階段選擇與設定學生在藝術領域表現、鑑賞與實踐等學習構面的關鍵內涵，並以

學生的起點行為與學校的情境為基礎，依據順序性、繼續性與統整性的原則組織學習內容。

透過藝術教師自身的專業學識與教學經驗，選擇合適的教材與教學方法，並且實施重視學習

歷程的多元評量方法以回饋學生的學習成果，進而檢視課程目標的設定與評估教師的教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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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Q9：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領域課程綱要如何融入議題？ 

A9： 

十二年國教各領綱研修過程中，透過與跨領域小組議題工作圈的協作，各領域（包含藝

術領域）可從總綱十九項議題中，選擇適切相關議題進行融入，達成領綱「學習重點」與議

題「學習主題和實質內涵」的呼應，此可同時參閱各領綱附錄二：議題適切融入領域課程綱

要，以做為課程設計、教材編審與教學實施的參考。  

藝術領域在基本理念與核心素養融入「尊重多元」、「同理關懷」、「公平正義」、「永續發

展」四項議題的核心價值，並於學習重點中將議題的實質內涵適切融入各科的學習表現與學

習內容；此外，在實施要點中，明確的提示教師在教材編選應結合重要議題如性別平等、人

權、環境、海洋教育等議題，並適時增補各類議題，於教學上營造適合該階段的學習情境，

以及多元的學習方式，讓學生覺察生活環境中的各項議題，並培養透過藝術解決問題的能力。 

Q10：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在國民中小學與高級中學教育階段的學習如何連貫與銜接? 

A10： 

藝術領域各教育階段的課程設計，依據學生身心發展及社會需求，分為五個學習階段的

學習內容，同時以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透過階段性與連結性的設計，來確保學生學習能力

的循序連貫，並在表現、鑑賞與實踐的學習構面下，循序漸進地發展學習重點，以維持各教

育階段間學習的連貫與銜接。 

此外，以表現、鑑賞與實踐學習構面為領域課程架構，連貫組織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

領域內各科在共同的學習構面下，發展關鍵內涵以及學習重點。國民小學，三年級到九年級

為藝術領域課程每週三節，包含音樂、視覺藝術及表演藝術之學習內容。十年級到十二年級

為音樂、美術、藝術生活三科目，共計 10 學分，各校可依學生及學校發展安排於不同年段，

每類課程至少修習 2 學分，其中藝術生活科又包含有視覺應用、音樂應用及表演藝術等三類。 

Q11：配合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的實施，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需要的增能有哪些？ 

A11： 

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須了解各教育階段藝術領域核心素養的內涵及其如何轉化應用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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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教學中與學校相關活動中。藝術領綱之落實需要行政人員在課務方面的支持，因此，行政

人員需依據學校規模，師資條件等，在減少學生每週學習科目數並促成教師共同備課與協同

教學前提下，安排課務，並解決排課問題；此外，行政人員能夠引入並整合資源協助教師了

解與實施新課綱；並對藝文課程所需的空間設備能有充分的認知。藝術領綱之落實需要教師

能夠掌握新課綱內涵，並了解「實施要點」中所羅列的課程發展、教材編選、教學實施、教

學資源與學習評量等內涵，加強理解與鼓勵嘗試轉化實踐。 

Q12：配合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的實施，學校如何盤點與準備好相關的教學設備？ 

A12： 

根據「實施要點」，學校可依據以下幾點進行課程實施的教學設備與資源的盤點與準備： 

（一）建置學習場域：學校應逐年依教學實際需求建置與充實藝術領域專科教室、相關藝文

展演空間、圖書教具等；如為新建校舍，宜設計多功能藝教館。 

（二）充實教學資源：學校應有計畫性擴充並維護相關軟硬體設施，積極充實相關圖書、視

聽資料、電子書等各種教學媒材，支持學生自主學習。 

（三）整合各項資源：教師宜設計各類教具，提供教學使用；妥善利用社區資源或民間資源、

社會文化資產、自然資源及相關創意產業，並結合各式場館空間和經費等進行校外學

習體驗，拓展學生藝術視野，提供學生觀摩學習的機會。 

（四）善用網路平臺：教師可連結或建構藝術領域教學之網路平臺，提供學生自主學習及相

互觀摩的機會。 

Q13：如何規劃與進行素養導向的藝術領域學習的評量？ 

A13： 

藝術領域學習評量重視學習的歷程與情境，將藝術知識、表現過程與完成作品整合於生

活實踐中。因此，於真實情境中評量藝術學習更為重要。教師規劃學習評量時應考量以下原

則： 

（一）關注素養：學習評量應能協助學生發展本領域之核心素養。因此，評量規準與方法應

重視自發、互動與共好的學習歷程表現、整合應用、興趣啟發、以及情境化實踐等。 

（二）多元方法：基於現代藝術活動多樣化與媒材多元的特質，學習評量應採多元方法，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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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學生自我評定，亦可採用同儕互評、學習歷程檔案評量、實作評量、學習心得紀錄

或報告、作品集、示範、展演、軼事紀錄、鑑賞等。此外，強調質與量的多元呈現，包

括時機的多元、情境的多元或評量策略的多元等。 

（三）學習支持：學習評量應能適時、明確、持續不斷地提供學生了解藝術學習狀況。教師

可以與學生共同討論評量規準，運用學習日誌、晤談、分組合作評量以及觀察法等，

了解學習狀況，並且提供回饋以協助學生提升學習策略與興趣。 

Q14：如何評量學生在鑑賞與實踐面向的學習改變？ 

A14： 

學生的學習改變包括認知、情意與技能等面向，應以多元評量策略來觀察以及評量學生

在鑑賞與實踐面向上的學習改變。在實施時，依據鑑賞與實踐面向的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擬訂評量策略與評量規準，以檢核學生學習成效。由於藝術領域學習的彈性特質，教師可以

透過質性觀察的方式了解、記錄學生的學習表現，著重對學生學習之共時性與歷時性的評量，

觀察與記錄學生在鑑賞與實踐面向上能力的累積，以及學習的改變。 

Q15：「傳統藝術文化資產」在藝術領域課程綱要中的規劃為何？ 

A15： 

藝術領綱在各學習階段的學習重點與實施要點皆重視文化資產保存相關議題，如傳統藝

術、傳統音樂、傳統藝師、藝術薪傳、在地及各族群藝文活動等，提供了「傳統藝術文化資

產」融入藝術領域課程更多可能性。有關藝術領域與文化資產保存相關的內容整理如下： 

（一）學習重點： 

1.音樂：「音 A-Ⅱ-1 器樂曲與聲樂曲，如：獨奏曲、臺灣歌謠、藝術歌曲，以及樂曲之創

作背景或歌詞內涵」；「音 A-Ⅲ-1 器樂曲與聲樂曲，如：各國民謠、本土與傳統音樂、

古典與流行音樂等，以及樂曲之作曲家、演奏者、傳統藝師與創作背景」；「音 A-Ⅳ-1 

器樂曲與聲樂曲，如：傳統戲曲、音樂劇、世界音樂、電影配樂等多元風格之樂曲。各

種音樂展演形式，以及樂曲之作曲家、音樂表演團體與創作背景」；「音 P-Ⅴ-2 文化資

產保存與全球藝術文化相關議題*」。 

2.視覺藝術：「視 1-Ⅳ-4 能透過議題創作，表達對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理解」；「視 A-Ⅳ



 
 
 

 
332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中 

藝術領域課程手冊 

-3 在地及各族群藝術、全球藝術」；「視 P-Ⅳ-1 公共藝術、在地及各族群藝文活動、藝

術薪傳」。 

3.美術：「美 P-V-1 藝術組織與機構、文化資產、在地及各族群藝文活動」。 

4.表演藝術：「表 A-Ⅳ-1 表演藝術與生活美學、在地文化及特定場域的演出連結」；「表 A-

Ⅳ-2 在地及各族群、東西方、傳統與當代表演藝術之類型、代表作品與人物」。 

5.藝術生活：「藝 3-V-1 能認識文化資產，豐富藝術生活」；「演 A-V-3 表演藝術家與團體、

傳統藝術、藝術行政、劇場形式及相關技術配置」；「藝 P-V-6 表演藝術應用於生活、職

涯、傳統文化與公民議題。*」 

（二）實施要點/二、教材編選/（一）研發與應用  

1.共通原則：（5）教材編選應連結其他領域/科目，重視臺灣在地藝術與各族群藝術，兼顧

傳統藝術文化資產與當代藝術文化，兼及在地特性及學校特色，活用不同形態文化資產，

引導學生體驗藝術與文化。 

2.區域/學校特色教材研發： 

（1）地方政府與學校可以考量區域特色，以及學生的能力、需要、興趣、生活經驗、文化

特質、人力與物力資源等條件，調整或發展區域或校本的藝術教材。 

（2）教師應視學生需求與社區特色，自編或選擇多元而適切的教學資源，豐富學生藝術學

習經驗。 

Q16：「電影」在藝術領域課程綱要中的規劃為何？ 

A16：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相當重視文化陶養，並呼應文創與數位科技趨勢中電影之學習。十

二年國教藝術領綱中與「電影」相關之內容如下： 

（一）學習重點： 

1.音樂：「音 A-Ⅳ-1 器樂曲與聲樂曲，如：傳統戲曲、音樂劇、世界音樂、電影配樂等多

元風格之樂曲。各種音樂展演形式，以及樂曲之作曲家、音樂表演團體與創作背景或歌

詞內涵。」 

2.視覺藝術/美術：「1-Ⅲ-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創作主題」；「視 1-Ⅳ-3 能使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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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及影音媒體，表達創作意念」；「美 1-V-3 能運用數位及影音媒體，進行創作表現」。

以上皆有涵蓋電影領域的相關元素。未來於編制相關說明資料時，將註記以上學習內容

與電影藝術的關連性。 

3.表演藝術：表演藝術的特殊性係以「人」為主體，重視引導者與參與者在同一時間與地

點同步交流的藝術。如「表 P-Ⅱ-3 廣播、影視與舞臺等媒介」；「表 P-Ⅲ-3 展演訊息、

評論、影音資料」；「表 P-Ⅳ-3 影片製作、媒體應用、電腦與行動裝置相關應用程式」

均有提及結合科技媒體（含電影藝術）傳達與保存表演藝術訊息。 

4.藝術生活：「藝 A-V-3 音樂與音像藝術」；藝 A-V-4「音樂與環境空間*」皆適切融入電影

學習的相關元素。 

（二）實施要點/二、教材編選/（一）研發與應用/2.區域/學校特色教材研發： 

1.地方政府與學校可以考量區域特色，以及學生的能力、需要、興趣、生活經驗、文化特

質、人力與物力資源等條件，調整或發展區域或校本的藝術教材。 

2.教師應視學生需求與社區特色，自編或選擇多元而適切的教學資源，豐富學生藝術學習

經驗。 

Q17：「臺灣傳統戲曲」在藝術領域課程綱要中的規劃為何？ 

A17： 

臺灣傳統戲曲融合音樂、美術、工藝、舞蹈及文學等多項藝術，是常民生活的一部份，

對於群眾的集體記憶與民間文化的傳承有相當大的助益，是一種無形的文化資產。為推廣並

傳承臺灣傳統戲曲之美，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重視「臺灣傳統戲曲」的學習，規劃相關的學

習重點，臚列如下： 

（一）學習重點： 

1.音樂：「音 A-Ⅲ-1 器樂曲與聲樂曲，如：各國民謠、本土與傳統音樂、古典與流行音樂

等，以及樂曲之作曲家、演奏者、傳統藝師與創作背景」；「音 A-Ⅳ-1 器樂曲與聲樂曲，

如：傳統戲曲、音樂劇、世界音樂、電影配樂等多元風格之樂曲。各種音樂展演形式，

以及樂曲之作曲家、音樂表演團體與創作背景」；「音 P-Ⅴ-2 文化資產保存與全球藝術

文化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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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視覺藝術/美術：「視 1-Ⅳ-4 能透過議題創作，表達對生活環境及社會文化的理解」；「視

A-Ⅳ-3 在地及各族群藝術、全球藝術」；「視 P-Ⅳ-1 公共藝術、在地及各族群藝文活

動、藝術薪傳」；「美 P-V-1 藝術組織與機構、文化資產、在地及各族群藝文活動」。 

3.表演藝術：「表 A-Ⅳ-1 表演藝術與生活美學、在地文化及特定場域的演出連結」；「表 A-

Ⅳ-2 在地及各族群、東西方、傳統與當代表演藝術之類型、代表作品與人物」。 

4.藝術生活：「藝 3-V-1 能認識文化資產，豐富藝術生活」；「演 A-V-3 表演藝術家與團體、

傳統藝術、藝術行政、劇場形式及相關技術配置」；「藝 P-V-6 表演藝術應用於生活、職

涯、傳統文化與公民議題。*」 

（二）實施要點/二、教材編選/（一）研發與應用  

1.共通原則：（5）教材編選應連結其他領域/科目，重視臺灣在地藝術與各族群藝術，兼顧

傳統藝術文化資產與當代藝術文化，兼及在地特性及學校特色，活用不同形態文化資產，

引導學生體驗藝術與文化。 

2.區域/學校特色教材研發： 

（1）地方政府與學校可以考量區域特色，以及學生的能力、需要、興趣、生活經驗、文化

特質、人力與物力資源等條件，調整或發展區域或校本的藝術教材。 

（2）教師應視學生需求與社區特色，自編或選擇多元而適切的教學資源，豐富學生藝術學

習經驗。 

Q18：「流行音樂」學習內容如何納入藝術領域課綱？ 

A18： 

意指留聲機發明後運用錄音技術，透過媒體廣傳的通俗音樂，重視包裝與行銷，常以商

品形式宣傳，反映當時社會背景與氛圍，受到大眾的接受與喜愛。本次藝術領綱重視「流行

音樂」，有別於時代的共通性，呈現音樂創新與多元的樣貌。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相關規劃說

明如下： 

（一）學習重點： 

1.音樂：「音 A-Ⅲ-1 器樂曲與聲樂曲，如：各國民謠、本土與傳統音樂、古典與流行音樂

等，以及樂曲之作曲家、演奏者、傳統藝師與創作背景」、「音 1-Ⅳ-2 能融入傳統、當代



 
 
 

 
335 

 

玖、課綱 Q＆A 

或流行音樂的風格，改編樂曲，以表達觀點。」。 

2.藝術生活：「藝 P-V-3 流行音樂與創意產業。」。 

（二）實施要點/二、教材編選/（二）各科目教材之編選原則： 

教材應含括各樂種與曲式、各時代與風格之代表作品，重視臺灣在地音樂與各族群音樂，

並自學生生活經驗取材，與當代議題或跨領域/科目相結合。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

選材，除延續國民中學外，更強調廣納多元風格，同時鼓勵學生作品之發表與欣賞，展現個

人或團體之音樂學習成果，並能接觸音樂工作者，了解音樂在社會的角色與功能。 

Q19：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第五學習階段）加深加廣選修如何開課？ 

A19： 

藝術領域加深加廣選修課程包含「表演創作」2 學分、「多媒體音樂」2 學分、「新媒體藝

術」1 學分、「基本設計」1 學分。加深加廣選修是滿足銜接不同進路大學院校教育之預備。

學校應視發展特色、藝術領域教師專長及學校設備等全盤考量，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後開設，並由學生依其生涯進路規劃及興趣選修。 

本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精神，「表演創作」與「多媒體音樂」各為 2 學分開課方式；「新

媒體藝術」與「基本設計」基本時數為 1 學分，可擇一學期 1 學分或兩門科目採上下學期對

開方式開設。若需連續排課，可透過 1+1 組合連續排課方式同時開設「新媒體藝術」與「基

本設計」，或以隔週對開連排方式開設，授課教師再衡酌課程內容作適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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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學單元案例 

 

附錄一 藝術領域各科整體特色 

與新舊課綱差異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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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藝術領域各科整體特色與新舊課綱差異之說明 

▊ 附錄一：藝術領域各科整體特色與新舊課綱差異之說明 

一、課程架構 

（一）音樂  

十二年國教課綱以「學習構面」和「關鍵內涵」組織整體藝術領域課程架構，並統整不

同科目之間的共同內涵，據以發展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九年一貫課綱係以「分段能力指標」

統整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架構，並以「教材內容」提供教師設計課程或進行教學之具體

教材指引高中；高中 99 課綱則以音樂教材綱要的四項「主題」組織學習內容。 

（二）視覺藝術 

整合九年一貫課綱與高中 99 課綱為各教育階段都具一致性、持續性課程內涵發展的視

覺藝術基本活動：表現、鑑賞與實踐成為三個學習構面。各個構面再以涵蓋視覺藝術學習的

基礎觀念與核心技能為關鍵內涵。這些關鍵內涵依次為：視覺探索、媒介技能、創作展現、

審美感知、審美理解、藝術參與以及生活應用。四個學習階段的教學因而都在相同的框架下，

從事相同類型視覺藝術活動的學習，並逐步發展視覺藝術在創作表意、欣賞理解、以及生活

美感上的成長。課程的內容不再以媒材或的特定的藝術事實、知識、或媒材技術為界限，而

是採用具比較寬廣與上位的觀念、想法、理念、或知識叢集來規範。 

小學低年級生活課程是第二學習階段的基礎，教師可參考生活課程手冊（p.83）了解第

一學習階段之藝術相關學習經驗。新課綱在高中階段統一高中 99 課綱的三階段成一個階段，

但在學習內容上，除了星號之外，皆為基本必修的內容。新課綱在教學內容上是以學生為中

心來思考，而不是以教學者為中心來選擇。例如，色彩的學習安排是從探索環境的色彩感受

特性，以至於色彩與視覺造形的應用；在視覺藝術元素的學習上，是由空間環境的探索，到

理解造形與視覺符號以迄形式原理的學習。連續性，發展性、階段性、以及銜接性是課程架

構的基本。藝術知識與媒材技能是由簡到難、由淺到深、由基礎到應用，以及由基本核心智

能到社群生活的連結。 

（三）表演藝術 

新課綱以「學習構面」和「關鍵內涵」組織整體藝術領域課程架構，並統整不同藝術科

目之間的共同內涵，據以發展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九年一貫。課綱係以「分段能力指標」統

整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架構，並以「教材內容」提供教師設計課程或進行教學之具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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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指引。 

學習重點依各類藝術的表現形式、展演技能和媒材的個殊性，因此將學習構面分別以不

同的「關鍵內涵」呈現。表演藝術在「表現」學習構面，劃分為「表演元素」和「創作展現」

兩項不同的表演藝術表現特質;「鑑賞」學習構面，劃分為「審美感知」和「審美理解」兩項

不同的表演藝術鑑賞特質;「實踐」學習構面，則劃分為「藝術參與」和「生活應用」兩項不

同的表演藝術實踐特質。 

（四）藝術生活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學習類別，將高中 99 課綱「視覺應用藝術」調整為「視覺應用」，以

「設計」知能的學習與生活應用為課程的核心。「音樂應用藝術」名稱精簡為「音樂應用」，

以音樂與生活的關聯應用為主體。「表演藝術」名稱則維持不變，著重個人基本能力的開發，

並能具體應用於不同的表演形式，積極參與和連結社會文化的活動。 

「藝術生活」科包含三類學習內容，學校可視教師專長學生的需求、空間設備等條件實

施。十二年國教課綱以「學習構面」和「關鍵內涵」組織整體藝術領域課程架構。並統整不

同藝術科目之間的共同內涵，據以發展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九年一貫課綱係以「分段能力

指標」統整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架構，並以「教材內容」提供教師設計課程或進行教學

之具體教材指引。高中 99 課綱則以音樂教材綱要的四項「主題」組織學習內容。 

二、學習重點 

（一）音樂 

新課綱的第二、第三學習階段以合科敘寫，第四、第五學習階段採分科敘寫，學習重點

依各類藝術的表現形式、展演技能和媒材的個殊性，因將藝術領綱的「表現」學習構面分別

以不同的「關鍵內涵」呈現，如：音樂劃分為「歌唱演奏」和「創作展現」兩項不同的音樂表

現特質，「鑑賞」劃分為「審美感知」和「審美理解」，「實踐」之關鍵內涵則為「藝術參與」

和「生活應用」。 

九年一貫課綱以統整方式敘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各階段的「分段能力指標」，其中沒有

具體規範音樂的表現能力，和音樂學科的特質。「教材內容」以「表現試探」、「基本概念」、

「藝術與歷史文化」、「藝術與生活」做為各類藝術之統整內涵。高中 99 課綱以單科敘寫，音

樂課程目標依認知、技能、情意的順序排列，並以教師觀點分別敘述。強調培養學生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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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知能，創作和展演技能，以及音樂鑑賞能力，以豐富生活和傳承文化。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學習重點由「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兩個向度組成，「學習表現」

以學生為中心，呈現藝術領域的認知、技能和情意的學習展現；「學習內容」則涵蓋各藝術科

目的重要概念、原理原則、技能、態度與後設認知等知識，此外學習重點重視與藝術領域核

心素養之間的呼應，強調藝術科目與跨領域之科際整合。 

九年一貫課綱強調課程統整，僅在附錄「教材內容」提示音樂、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之

分科教材與教法。音樂之「教材內容」，提供選擇性的音樂教材內容，並未涵蓋完整與連貫的

課程內容。高中 99 課綱主要依循傳統的音樂課程標準架構，以教材綱要的四項主題，審美與

欣賞、歌唱與演奏、即興與創作、音樂知識與練習，做為發展教材內容的範圍。 

新課綱的「學習內容」提供達成「學習表現」的重要概念、原理原則、技能、態度與  後

設認知等知識。音樂科的「學習內容」以音樂概念發展為中心，分階段羅列循序漸進的音樂

概念，並將內容依各學習階段加深加廣，成為十二年連貫發展的課程。 

（二）視覺藝術 

在國民小學階段的學習內容，是屬於建立基礎、擴大視覺藝術視野的智能。在國民中學

階段，開始在環境、社區、與文化的場域中，探索視覺藝術的意涵，並新增了具合作學習意

涵的策展與決解問題的能力。在高中階段，則於前面階段的基礎上新增數位媒體、影音、以

及文化創意等當代在藝術活動的新潮流。新課綱的學習表現，是強調同一階段學習內容與關

鍵內涵的橫向關聯。從縱向的不同階段學習表現結果來看，學習表現能力依序的發展為：觀

察、探索、發現、感受、構思、嘗試、使用、表達，到高中的運用、分析、省思。 

（三）表演藝術 

新課綱的學習重點，由「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兩個向度組成。「學習表現」以學生

為中心，呈現藝術科目的認知、技能和情意的學生學習能力展現；「學習內容」則涵蓋表演藝

術科目的重要概念、原理原則、技能、態度與後設認知等知識傳授。此外，學習重點重視與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之間的呼應，強調藝術科目與跨領域之科際整合。 

新課綱的「學習內容」提供達成「學習表現」的重要概念、原理原則、技能、態度與後設

認知等知識。表演藝術的「學習內容」，以戲劇、劇場、舞蹈與傳統戲曲基本概念發展為中心，

分階段羅列循序漸進的表演藝術概念，並將內容依各學習階段加深加廣，成為一貫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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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藝術生活 

十二年國教課綱依據「學習構面」及「關鍵內涵」相互對應發展出「學習表現」。「學習

表現」係以「多元感知」、「探究思考」、「審美判斷」、「創作展現」及「團隊合作」等為發展基

礎，並且可以被評估檢核，較高中 99 課綱的核心能力更具體、明確。 

「學習內容」除了標示「＊」者，2 學分之基礎發展，皆為基礎的學習，應納入「藝術生

活」必修 2 學分的課程裡。為符應新課綱之課程目標「表現」、「鑑賞」及「實踐」等學習構

面與相對應的「關鍵內涵」（三類之「關鍵內涵」均統一在「應用基礎」、「審美感知」、「審美

理解」、「藝術參與」、「生活應用」等五項度），將高中 99 課綱「主要內容」項目，精簡為新

課綱中具體明確的「學習內容」，有利於學生學習、教師教學及編選教材的參考。 

三、實施要點 

（一）音樂  

 新課綱沒有呈現第一階段的藝術課程內容，雖然研修的過程是從第一階段開始規劃，僅

提供生活課程委員參考；九年一貫課綱的「分段能力指標」和「教材內容」都包含第一階段

的內容，不過沒有強制性高中；高中 99 課綱只限高中階段之課程內容。 

 新課綱的教材編選強調取自於生活，應用於生活的特性，除了訂定藝術領域教材研發的

共通原則，並提示區域或學校特色教材研發的重要。在領域教材之後，則提供各科目（含音

樂）教材之編選原則。 

（二）視覺藝術 

新課綱的學習表現敘述了各階段預期的學習結果，也就是學習評量的依據。這些學習結

果，是以具體行為或應展現的視覺藝術能力為描述方式。例如，國民小學階段偏重探索、使

用、試探、欣賞與參與等藝術活動。在國民中學階段，開始擴大到多元觀點與多元媒材的學

習，以及在生活情境中的問題解決等表現。在高中階段，則更進一步地強調展現創新、跨領

域知識及技能的整合。為順應世界藝術活動與教育的發展，從小學起，即新增設計思考、社

區藝術、流行文化、視覺文化、藝術檔案、策展、跨領域專題、文化創意等學習內容。 

（三）表演藝術 

新課綱沒有呈現第一階段的藝術課程內容，雖然研修的過程是從第一階段開始規劃，提

供生活課程委員參考；九年一貫課綱的「分段能力指標」和「教材內容」也包含第一階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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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不過沒有強制性。 

九年一貫課綱以統整方式敘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各階段的「分段能力指標」，其中沒有

具體規範表演藝術的表現能力。「教材內容」以「表現試探」、「基本概念」、「藝術與歷史文化」、

「藝術與生活」做為各類藝術之統整內涵。高中 99 課綱以單科敘寫，表演藝術課程目標依認

知、技能、情意的順序排列，並以教師觀點分別敘述。強調培養學生的表演藝術基本知能，

創作和展演技能，表演藝術鑑賞，以及生活應用之能力，以豐富生活和傳承文化。 

九年一貫課綱強調課程統整，僅在附錄「教材內容」提示音樂、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之

分科教材與教法。表演藝術之「教材內容」，提供選擇性的表演藝術教材內容，以涵蓋完整與

連貫的課程內容。 

（四）藝術生活 

新課綱的實施要點於「教材編選」中強調教材取自於生活，也應用於生活。教師可研發

與彙編多元適切的素養導向教材，以累積教學資源。在「藝術生活」教材之編選原則裡，特

別說明應掌握的要點有三：1.教材之編選應著重在藝術對生活的意義與價值。2.教材中所需之

作品實例，應兼顧硬體文化資產（如建築、寺廟、古蹟等）與軟體文化資產（如音樂、戲劇

等）等，並可因應地區、學校與學生之特性及需求而擇用。3.各類教材之賞析、實作或展演宜

由淺入深，結合電腦科技應用。教材之選擇應兼顧地區特性及學生特質，選取代表性藝術家，

介紹其作品及其與生活的相關性。 

四、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加深加廣選修課程 

選修課程可依學生生涯進路與興趣自主選擇領域/科目之課程修習。高中 99 課綱選修課

程「藝術與人文類」未訂出科目名稱及內容，而十二年國教新課綱部定選修課程「藝術領域」，

則規劃加深加廣選修，訂有：「表演創作」、「多媒體音樂」、「基本設計」、「新媒體藝術」等四

科目，每科目至少開設 2 學分，以提供學校參酌開設。  

（一）「表演創作」，為提升與深化學生對於戲劇、舞蹈和劇場創作及探究的能力。透過觀察

與模仿，運用身體與聲音嘗試結合生活時事、融入相關議題，進行獨自或集體創作演

出，並具有分析表演藝術作品之技能，提出個人的表演感知與美感論述。此課程不僅

符合當代表演藝術之發展潮流，也能為有意申請大學表演藝術相關科系之學生先做興

趣試探與實務工作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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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媒體音樂」，提供探索與創作音樂的學習機會與展現形式。透過數位科技，將音樂

與多種媒體元素，如文字、聲音、影像與動畫等其他藝術之整合創作，以呈現多元的

音樂表現模式，並增進多媒體音樂創作與展演的實作經驗。 

（三）「基本設計」，為提供學習對事物美感的鑑賞、設計思考方法與創意的啟發。學習內容

則從生活中體察、理解設計的實用價值，應用設計的基本原理發現設計的美，提升對

造形感覺與表現能力，以做為設計應用之學習試探及選擇符合自己能力、興趣的升學

進路。 

（四）「新媒體藝術」，引領學生認識當代的數位文化，從藝術的多元面向分析與詮釋新媒體

藝術的創作美學，並嘗試以數位硬體與軟體操作完成跨學科之藝術創作，以提升數位

生活的藝術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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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藝術領域各教育階段各科

學習重點新舊差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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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藝術領域各教育階段各科學習重點新舊差異說明 

（一）各教育階段各科學習表現差異說明對照表 

1.國民小學 

（1）藝術領域：音樂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表

現 

歌

唱

演

奏 

1-Ⅱ-1 

能透過聽唱、聽奏及

讀譜，建立與展現歌

唱及演奏的基本技

巧。 

探

索

與

表

現 

1-2-1 探索各種媒體、

技法與形式，了解不

同 創 作要 素 的效 果

與差異，以方便進行

藝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

覺及動覺的藝術創

作形式，表達豐富的

想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

活動，能用自己的符

號記錄所獲得的知

識、技法的特性及心

中的感受。 

1-2-4 運用視覺、聽

覺、動覺的創作要

素，從事展演活動，

呈現 個 人感 受與想

法。 

新 課 綱明 確指 出 音

樂表現的範疇為歌唱、演

奏和創作。「表現」學習構

面分成「歌唱演奏」和「創

作展現」兩項關鍵內涵。 

「歌唱演奏」關鍵內

涵之學習表現含歌唱和

演奏技巧的展現，強調可

透過歌唱和演奏的學習

過程，建立基礎的表現技

巧。 

「創作展現」關鍵內

涵之學習表現提示音樂

創作的認知、技能、情意

等面向。新課綱強調學習

的過程，和音樂概念的建

立。學習表現從第二學習

階段開始，特別提示從基

本技巧和簡易的即興創

作學習，音樂元素的學習

強調透過感知和探索的

創

作

展

現 

1-Ⅱ-5 

能依據引導，感知與

探索音樂元素，嘗

試簡易的即興，展

現對創作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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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方式，以啟發學生的興

趣，培養對周遭聲響的敏

銳度。九年一貫課綱的

「符號記錄能力」延後至

第三學習階段。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2-Ⅱ-1 

能使用音樂語彙、肢

體等多元方式，回應

聆聽的感受。 

審

美

與

理

解 

2-2-7 相 互欣 賞同儕

間視覺、聽覺、動覺

的藝術作品，並能描

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

創作的見解。 

新課綱明確規範「鑑

賞」的學習應從認知、技

能、情意三個面向進行。

將學習構面分成「審美感

知」和「審美理解」兩項

關鍵內涵。 

「審美感知」關鍵內

涵的學習表現強調以多

元的方式回應欣賞的感

受，這是鑑賞教學活動重

要的一環，也是新增的內

容。 

「審美理解」關鍵內

涵強調作品與文化，以及

生活的關聯，延續並簡化

九年一貫課綱「審美與理

解」課程目標的內涵，強

調認識並了解樂曲的創

作背景和生活的連結。 

審

美

理

解 

2-Ⅱ-4 

能認識與描述樂曲

創作背景，體會音樂

與生活的關聯。 

2-2-8 經 由參 與地方

性藝文活動，了解自

己社區、家鄉內的藝

術文化內涵。 

2-2-9 蒐 集有 關生活

周遭鄉土文物或傳統

藝術、生活藝術等藝

文資料，並嘗試解釋

其特色及背景。 

第

二

實

踐 

藝

術

3-Ⅱ-1 

能樂於參與各類藝

實

踐

3-2-10 認識社區內的

生活藝術，並選擇自

「實踐」學習構面分

成「藝術參與」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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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學

習

階

段  

參

與 

術活動，探索自己的

藝術興趣與能力，並

展現欣賞禮儀。 

與

應

用 

己喜愛的方式，在生

活中實行。 

3-2-11 運用藝術創作

活動及作品，美化生

活環境和個人心靈。 

3-2-12 透過觀賞與討

論，認識本國藝術，

尊重先人所締造的各

種藝術成果。 

3-2-13 觀賞藝術展演

活動時，能表現應有

的禮貌與態度，並透

過 欣賞 轉化個 人情

感。 

應用」關鍵內涵，除強調

親自參與活動和探索個

人的興趣和能力之外，並

了解如何為不同場域選

擇合適的音樂，以養成美

感素養。 

新 課 綱保 留 九 年 一

貫課綱在此構面的內涵，

文字精簡化，不再規範參

與的行為，而是強調學生

主動學習的態度和選擇

音樂的能力。 

生

活

應

用 

3-Ⅱ-3 

能為不同對象、空間

或情境，選擇音樂、

色彩、布置、場景等，

以豐富美感經驗。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表

現 

歌

唱

演

奏 

1-Ⅲ-1 

能透過聽唱、聽奏及

讀譜，進行歌唱及演

奏，以表達情感。 

探

索

與

表

現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方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

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

的技法、形式，表現

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

新 課 綱具 體描 述 音

樂表現的範疇為歌唱、演

奏和創作。 

「表現」學習構面延

續第二學習階段，開始學

習歌唱、演奏和創作的基

礎技能，進而表達個人的

情感與想法。 

   「創作展現」關鍵內

涵之學習表現新增簡易

創作的記譜法，含圖形

譜、簡譜、五線譜等。 

創

作

展

現 

1-Ⅲ-5 

能探索並使用音樂

元素，進行簡易創

作，表達自我的思想

與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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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式，完成與他人合作

的藝術作品。 

1-3-5 結合科技，開發

新 的創 作經驗 與方

向。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2-Ⅲ-1 

能使用適當的音樂

語彙，描述各類音樂

作品及唱奏表現，以

分享美感經驗。 

審

美

與

理

解 

2-3-6 透過分析、描述、

討論等方式，辨認自

然物、人造物與藝術

品的特徵及要素。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

的關係，反思環境對

藝術表現的影響。 

2-3-8 使 用適 當的視

覺、聽覺、動覺藝術

用語，說明自己和他

人 作品 的特徵 和價

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

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

經驗與見解。 

2-3-10 參與藝文活動，

記錄、比較不同文化

所呈現的特色及文化

背景。 

新課綱的「鑑賞」構

面延續第二學習階段，學

習表現的層面逐步加深

加廣，表現的能力從「回

應聆聽的感受」提升至

「描述各類音樂作品及

唱奏表現」，並能分享美

感經驗。 

    「審美感知」關鍵內

涵的學習表現中新增音

樂語彙，配合循序漸進的

音樂元素等概念，建立學

生欣賞和表達的能力。 

    「審美理解」強調音

樂與文化的關聯，尤其是

作曲家和作品所呈現的

不同文化背景和特色，比

九年一貫課綱更加重視

這項表現。 

審

美

理

解 

2-Ⅲ-4 

能探索樂曲創作背

景與生活的關聯，並

表達自我觀點，以體

認音樂的藝術價值。 

第 實 藝 3-Ⅲ-1 實 2-3-10 參與藝文活動， 新 課 綱的 「藝 術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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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三

學

習

階

段  

踐 術

參

與 

能參與、記錄各類藝

術活動，進而覺察在

地及全球藝術文化。 

踐

與

應

用 

記錄、比較不同文化

所呈現的特色及文化

背景。 

3-3-11 以正確的觀念

和態度，欣賞各類型

的藝術展演活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

種方式蒐集、分類不

同之藝文資訊，並養

成習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

的藝術知能，設計、

規劃並進行美化或改

造生活空間。 

3-3-14 選擇主題，探求

並收藏一、二種生活

環境中喜愛的藝術小

品，如：純藝術、商

業藝術、生活藝術、

民俗藝術、傳統藝術

等作為日常生活的愛

好。 

與」關鍵內涵在第三學習

階段從在地文化至全球

藝術文化，拓展參與的場

域是配合國際潮流新增

的部分。此階段並增加紀

錄活動，加深對文化的認

識。「記錄」的表現能力在

九年一貫課程是屬於「審

美與理解」的課程目標內

涵，在新課綱則轉換成

「實踐」的內涵。  

「生活應用」關鍵內

涵提示能與他人合作規

劃音樂活動，比九年一貫

課綱提前落實音樂活動

的規劃。 

生

活

應

用 

3-Ⅲ-4 

能與他人合作規劃

藝術創作或展演，並

扼要說明其中的美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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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藝術領域：視覺藝術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表

現 

視

覺

探

索 

1-Ⅱ-2 

能探索視覺元素，並

表達自我感受與想

像。 

探

索

與

表

現 

1-2-4 運用視覺、聽覺、

動覺的創作要素，從

事展演活動，呈現個

人感受與想法。 

新課綱明確分類視

覺藝術的創作學習為三

個面向：「視覺探索」、「媒

介技能」、「創作展現」。

探索以視覺感受為特徵

的對象物、探索視覺藝術

創作媒材的特性、以及練

習以視覺為手段的意念

表達。 

新課綱比九年一貫

課綱簡明扼要地規範，學

習創作表現的範疇與目

標。每個學習表現都指出

視覺藝術學習的內容與

其作用的結果。 

在學習內容與表現

結果的對應關係上，新課

綱陳述的順序具體指出

包含對外界視覺環境的

感應在於理解自身的感

受，對技法的學習在於建

立創作時的基本，以及運

用前兩項的學習內容來

使藝術的表現有堅實的

內容意涵。 

媒

介

技

能 

1-Ⅱ-3 

能試探媒材特性與

技法，進行創作。 

1-2-1 探索各種媒體、

技法與形式，了解不

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

差異，以方便進行藝

術創作活動。 

1-2-5 嘗 試 與 同 學 分

工、規劃、合作，從事

藝術創作活動。 

創

作

展

現 

1-Ⅱ-2 

能探索視覺元素，並

表達自我感受與想

像。 

1-2-2 嘗試以視覺、聽

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

像與創作力。 

1-2-3 參與藝術創作活

動，能用自己的符號

記錄所獲得的知識、

技法的特性及心中的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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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2-Ⅱ-2 

能發現生活中的視

覺元素，並表達自己

的情感。 

審

美

與

理

解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

物、人造物的特質與

藝術品之美。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

視覺、聽覺、動覺的藝

術作品，並能描述個

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

的見解。 

新課綱的「鑑賞」學

習構面，包括「審美感知」

與「審美理解」的關鍵內

涵。情調從接觸、觀察、

比較到發現。 

新課綱的學習對象，

以較原則性的詞彙來統

括九年一貫課綱中的特

定學習內容，藉以整合成

可供具體觀察的學習結

果。 

新課綱規範本階段

的鑑賞學習對象，為來自

生活中物像或物件的視

覺元素。進而認識這些元

素所構成的視覺圖像（包

含人為的藝術品和一般

意象）所引發的內心感

受。 

新課綱對第二階段

的鑑賞學習是以學生在

感受完視覺的意象，所能

喚起自身的體會，理解、

感受為表現的核心。再進

而展現對因這些生活視

覺刺激而創作的作品有

審

美

理

解 

2-Ⅱ-5 

能觀察生活物件與

藝術作品，並珍視自

己與他人的創作。 

2-2-8 經由參與地方性

藝文活動，了解自己

社區、家鄉內的藝術

文化內涵。 

2-2-9 蒐集有關生活周

遭本土文物或傳統藝

術、生活藝術等藝文

資料，並嘗試解釋其

特色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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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所珍視與愛惜的態度。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3-Ⅱ-1 

能樂於參與各類藝

術活動，探索自己的

藝術興趣與能力，並

展現欣賞禮儀。 

實

踐

與

應

用 

3-2-1 認識社區內的生

活藝術，並選擇自己

喜愛的方式，在生活

中實行。 

3-2-1 透 過 觀 賞 與 討

論，認識本國藝術，尊

重先人所締造的各種

藝術成果。 

3-2-13 觀賞藝術展演

活動時，能表現應有

的禮貌與態度，並透

過 欣 賞 轉 化 個 人 情

感。 

新課綱的「實踐」學

習構面所規劃的學習表

現，比九年一貫課綱具體

可行，而且行為的界定明

確容易觀察。 

新課綱以融合校內

外藝文活動的內容概括

九年一貫課綱的尊重先

人藝術成果，以及抽象的

「美化個人心靈」。教學

範疇不再僅侷限學習的

範圍於課堂中，或課程發

展時容易流於口號的校

外活動。 生

活

應

用 

3-Ⅱ-4 

能透過物件蒐集或

藝術創作，美化生活

環境。 

3-2-1 運用藝術創作活

動及作品，美化生活

環境和個人心靈。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表

現 

視

覺

探

索 

1-Ⅲ-2 

能使用視覺元素和

構成要素，探索創作

歷程。 

探

索

與

表

現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方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力。 

新課綱「表現」的「視

覺探索」、「媒介技能」、

「創作展現」，強調學習

後的表現行為類型，例如

練習創作的過程、使媒材

合適於表現的主題、以及

創意的形成。九年一貫課

綱則在列舉學習的方式

媒

介

技

能 

1-Ⅲ-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

技法，表現創作主

題。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成

有規劃、有感情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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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

的技法、形式，表現個

人的想法和情感。 

1-3-5 結合科技，開發

新 的 創 作 經 驗 與 方

向。 

與媒材性質或種類。 

新課綱並新增設計

思考，把科技合併到「多

元媒材」的概念裡。至於

九年一貫課綱「集體創作

方式」在新課綱的轉化，

是可以經由教學策略的

運用，讓學生以小組的方

式，進行創意發想與實

作。 

新課綱和九年一貫

課綱間的關係並無法一

對一的區分。本階段的藝

術創作表現是重新改寫，

並把學習目標界定在以

視覺元素來探索不同與

可能的新過程，以及學習

表現主題的研訂。 

創

作

展

現 

1-Ⅲ-6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

行創意發想和實作。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

式，完成與他人合作

的藝術作品。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2-Ⅲ-2 

能發現藝術作品中

的構成要素與形式

原理，並表達自己的

想法。 

審

美

與

理

解 

2-3-6 透過分析、描述、

討論等方式，辨認自

然物、人造物與藝術

品的特徵及要素。 

2-3-8 使 用 適 當 的 視

覺、聽覺、動覺藝術用

語，說明自己和他人

作品的特徵和價值。 

新課綱的「鑑賞」學

習，是把九年一貫課綱的

三個能力指標的辨認、說

明特徵、和說明審美過程

的經驗與情感，整合成一

個學習結果：從發現藝術

對象的美感特徵，以表達

個人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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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2-3-9 透過討論、分析、

判斷等方式，表達自

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

經驗與見解。 

在對環境裡物件的

審視上，新課綱以順向思

考的方式來界定學習的

方向，而不以「反思」等

較高級的邏輯省思為目

標。這使得本階段的教學

較合理與可行。 

新課綱聚焦在生活

環境中的視覺意象，強調

圖像所蘊涵的背景與文

化的意涵，不再過度擴大

到環境或以環境模糊了

藝術與文化的關係。 

審

美

理

解 

2-Ⅲ-5 

能表達對生活物件

及藝術作品的看法，

並欣賞不同的藝術

與文化。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

的關係，反思環境對

藝術表現的影響。 

2-3-10 參與藝文活動，

記錄、比較不同文化

所呈現的特色及文化

背景。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3-Ⅲ-1 

能參與、記錄各類藝

術活動，進而覺察在

地及全球藝術文化。 

實

踐

與

應

用 

3-3-11 以正確的觀念

和態度，欣賞各類型

的藝術展演活動。 

3-3-14 選擇主題，探求

並收藏一、二種生活

環境中喜愛的藝術小

品，如：純藝術、商業

藝術、生活藝術、民俗

藝術、傳統藝術等作

為日常生活的愛好。 

新課綱的「實踐」的

重點，在於學習結果必須

與學生的生活產生關聯，

而九年一貫課綱則偏向

於描述學習或表現的材

料，如各類生活中可見的

藝術類別。 

新課綱中所列舉的

學習方式，也就是實踐的

途徑，則為九年一貫課綱

所未重視的學習重點。 

本階段繼續延續前

階段新增的設計思考，但

生

活

應

3-Ⅲ-3 

能應用各種媒體蒐

集藝文資訊與展演

3-3-12 運用科技及各

種方式蒐集、分類不

同之藝文資訊，並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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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用 內容。 成習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

的藝術知能，設計、規

劃並進行美化或改造

生活空間。 

並未增加小學階段學生

必須有高深的複雜學習

表現，僅僅要求能嘗試運

用它來體會，如何以藝術

的學習經驗改變生活的

環境。 

（3）藝術領域：表演藝術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表

現 

表

演

元

素 

1-Ⅱ-4 

能感知、探索與表現

表演藝術的元素和

形式。 

探 

索 

與 

表 

現 

1-2-1 探索各種媒體、

技法與形式，了解不

同創作要素的效果與

差異，以方便進行藝

術創作活動。 

1-2-2 嘗試以視覺、聽

覺及動覺的藝術創作

形式，表達豐富的想

像與創作力。 

1-2-3 參 與 藝 術 創 作

活動，能用自己的符

號 記 錄 所 獲 得 的 知

識、技法的特性及心

新課綱「表現」的學

習構面，其關鍵內涵為

「表演元素」與「創作表

現」。 

「表演元素」關鍵

內 涵 之 學 習 表 現 含 感

知、探索與表現表演藝

術的元素和形式。強調

可透過感知、探索建立

表演藝術的基礎技巧，

自我表達。 

「創作展現」關鍵

內涵之學習表現提示表

1-Ⅱ-7 

能創作簡短的表演。 

1-Ⅱ-8 

能結合不同的媒材，

以表演的形式表達

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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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中的感受。 

1-2-4 運 用 視 覺 、 聽

覺、動覺的創作要素，

從事展演活動，呈現

個人感受與想法。 

1-2-5 嘗 試 與 同 學 分

工、規劃、合作，從事

藝術創作活動。 

演藝術認知、技能、情意

等面向。強調表演藝術

學習的過程，和概念的

建立。 

從第二學習階段開

始，特別提示從基本技

巧和簡短的創作學習和

探索的方式，擴大運用

媒材，以啟發學生的興

趣，培養表達想法的能

力。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2-Ⅱ-3 

能表達參與表演藝術

活動的感知，以表達

情感。 

審 

美 

與 

理 

解 

2-2-6 欣 賞 並 分 辨 自

然物、人造物的特質

與藝術品之美。 

2-2-7 相 互 欣 賞 同 儕

間視覺、聽覺、動覺

的藝術作品，並能描

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

創作的見解。 

2-2-8 經 由 參 與 地 方

性藝文活動，了解自

己社區、家鄉內的藝

術文化內涵。 

2-2-9 蒐 集 有 關 生 活

周遭鄉土文物或傳統

藝術、生活藝術等藝

新課綱「鑑賞」的學

習構面，其關鍵內涵為

「審美感知」與「審美理

解」。 

新 課 綱 明 確 規 範

「鑑賞」的學習應從認

知展開，並具體而簡要

的指出先從國內開始。 

「審美感知」關鍵

內涵的學習表現，強調

以參與與多元方式回應

欣賞的感受。 

「審美理解」的關

鍵內涵，則強調認知不

同型態的表演藝術作品

審

美 

理

解 

2-Ⅱ-6 

能認識國內不同型

態的表演藝術。 

2-Ⅱ-7  

能描述自己和他人作

品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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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文資料，並嘗試解釋

其特色及背景。 

與自己作品的連結。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3-Ⅱ-1 

能樂於參與各類藝術

活動，探索自己的藝

術興趣與能力，並展

現欣賞禮儀。

 3- Ⅱ-2 

能觀察並體會藝術與

生活的關係。

3-Ⅱ-5 

能透過藝術表現形

式，認識與探索群己

關係及互動。 

實 

踐 

與 

應 

用 

3-2-10 認識社區內的

生活藝術，並選擇自

己喜愛的方式，在生

活中實行。 

3-2-11 運用藝術創作

活動及作品，美化生

活環境和個人心靈。 

3-2-12 透過觀賞與討

論，認識本國藝術，

尊重先人所締造的各

種藝術成果。 

3-2-13 觀賞藝術展演

活動時，能表現應有

的禮貌與態度，並透

過 欣 賞 轉 化 個 人 情

感。 

新課綱的「實踐」學

習 構 面 的 關 鍵 內 涵 為

「藝術參與」與「生活應

用」。 

「藝術參與」強調

主動學習，著重親自參

與的融入的態度。 

「生活應用」保留

九年一貫課綱在此構面

的內涵，不再規範參與

的行為，而是和參與互

動的能力。將重點置於

群己互動的關係。 

生

活

應

用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表

現 

表

演

元

素 

1-Ⅲ-4 

能感知、探索與表現

表演藝術的元素、技

巧。 

探 

索 

與 

表 

現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方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

思想的創作。 

新課綱「表現」的關

鍵內涵為「表演元素」與

「創作表現」。 

「表演元素」學習

構 面 延 續 第 二 學 習 階

段，持續探索表演藝術

的基礎技能。 

「創作展現」關鍵

創

作

展

現 

1-Ⅲ-7 

能構思表演的創作

主題與內容。 

1-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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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領域課程手冊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能 嘗 試 不 同 創 作 形

式，從事展演活動。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

的技法、形式，表現

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

式，完成與他人合作

的藝術作品。 

1-3-5 結合科技，開發

新 的 創 作 經 驗 與 方

向。 

內涵之學習表現新增

創作需要有的主題與

內容，並強調去嚐試多

樣化的創作形式。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2-Ⅲ-3 

能反思與回應表演和

生活的關係。 

審 

美 

與 

理 

解 

2-3-6 透過分析、描述、

討論等方式，辨認自

然物、人造物與藝術

品的特徵及要素。 

2-3-7 認 識 環 境 與 生

活的關係，反思環境

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2-3-8  使用適當的視

覺、聽覺、動覺藝術

用語，說明自己和他

人 作 品 的 特 徵 和 價

值。 

2-3-9 透 過 討 論 、 分

析、判斷等方式，表

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

審美經驗與見解。 

2-3-10 參與藝文活動，

新課綱「鑑賞」學習

構面的關鍵內涵為「審

美感知」與「審美理解」。

延續第二學習階段，學

習表現的層面逐步加深

加廣，表現的能力從「參

與」提升至「反思與回

應」，並能「理解與詮釋」

表達意見。 

「審美感知」的學

習表現中新增反思與回

應表演和生活的關係。

建立學生在日常生活中

的觀察能力。 

「審美理解」的學

習表現強調鑑賞的詮釋

與表達能力。 

審

美 

理

解 

2-Ⅲ-6 

能區分表演藝術類

型與特色。 

2-Ⅲ-7 

能理解與詮釋表演藝

術的構成要素，並表

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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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記錄、比較不同文化

所呈現的特色及文化

背景。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3-Ⅲ-1 

能參與、記錄各類藝

術活動，進而覺察在

地及全球藝術文化。

3-Ⅲ-2 

能 了 解 藝 術 展 演 流

程，並表現尊重、協

調、溝通等能力。 

實 

踐 

與 

應 

用 

3-3-11 以正確的觀念

和態度，欣賞各類型

的藝術展演活動。 

3-3-12 運用科技及各

種方式蒐集、分類不

同之藝文資訊，並養

成習慣。 

3-3-13 運用學習累積

的藝術知能，設計、

規劃並進行美化或改

造生活空間。 

3-3-14 選擇主題，探求

並收藏一、二種生活

環境中喜愛的藝術小

品：如純藝術、商業

藝術、生活藝術、民

俗藝術、傳統藝術等

作 為 日 常 生 活 的 愛

好。 

新課綱的「實踐」學

習構面，其關鍵內涵為

「藝術參與」與「生活應

用」。調整重點在讓學生

實際地完成作品。不強

調形式而著重議題主旨

的內涵。 

「藝術參與」強調

自身的參與，學生須依

循 藝 術 的 規 範 完 成 作

品。 

「生活應用」關鍵

內涵提示人文關懷的重

要，更為重視主題與其

間所傳達出來的意旨。 

生

活 

應

用 

3-Ⅲ-3 

能應用各種媒體蒐

集藝文資訊與展演

內容。 

3-Ⅲ-5 

能透過藝術創作或展

演覺察議題，表現人

文關懷。 



 
 
 

 
362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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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民中學 

（1）音樂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表

現  

歌

唱

演

奏  

音 1-Ⅳ-1 

能理解音樂符號並

回應指揮，進行歌唱

及演奏，展現音樂美

感意識。 

探

索

與

表

現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

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嘗 試 多 元 的 藝 術 創

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

情感的特質，設計關

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

主題，運用適當的媒

體與技法，傳達個人

或 團 體 情 感 與 價 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

體，探求傳統與非傳

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1-4-4 結合藝術與科技

媒體，設計製作生活

應用及傳達訊息的作

品。 

新課綱規範音樂表

現的範疇，除歌唱、演奏

和創作外，第四階段增

加指揮，但是不強調學

習指揮的技巧，而是了

解基礎指揮，以達成正

確回應合唱或合奏指揮

的目的。 

「創作展現」關鍵

內涵之學習表現提示音

樂創作的認知、技能、情

意的學習內容，並呼應

社會潮流，強調兼顧傳

統、當代或流行音樂的

學習。 

新課綱強調學習的

過程，「創作展現」關鍵

內涵之學習表現從第二

學習階段的簡易即興，

第三學習階段的簡易創

作，進階至第四學習階

段的改編樂曲，提供循

序漸進的學習，提昇學

習表現的層級。 

創

作

展

現  

音 1-Ⅳ-2 

能融入傳統、當代或

流行音樂的風格，改

編樂曲，以表達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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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音 2-Ⅳ-1 

能使用適當的音樂

語彙，賞析各類音樂

作品，體會藝術文化

之美。 

審

美

與

理

解 

2-4-5 鑑 賞 各 種 自 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作

品，分析其美感與文

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

藝術品內容、形式與

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

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

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

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

蒐集中外藝術資料，

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

勢，增廣對藝術文化

的認知範圍。 

「審美感知」關鍵

內涵延續第三學習階段

之學習表現，內容持續

加深加廣，欣賞的作品

包含傳統、當代和流行

音樂。也加強音樂美感

的認識。 

「審美理解」關鍵

內涵聚焦於「探究樂曲

創作背景與社會文化的

關聯及其意義」，並提示

透過討論方式，最終能

表達多元的觀點。 

九年一貫課綱「審

美與理解」的內涵大致

上在新課綱得以完整延

續，只是 2-4-8「運用資

訊科技……」移至新課綱

「生活應用」關鍵內涵

之表現行為。     

審

美

理

解 

音 2-Ⅳ-2 

能透過討論，以探究

樂曲創作背景與社

會文化的關聯及其

意義，表達多元觀

點。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音 3-Ⅳ-1 

能透過多元音樂活

動，探索音樂及其他

藝術之共通性，關懷

在地及全球藝術文

化。 

實

踐

與

應

用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

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

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

集 體 創 作 與 展 演 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

「藝術參與」關鍵

內涵強調參與多元的音

樂活動，並探索音樂和

及其他藝術之共通性，

延續藝術與人文課程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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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生

活

應

用 

音 3-Ⅳ-2 

能運用科技媒體蒐

集藝文資訊或聆賞

音樂，以培養自主學

習音樂的興趣與發

展。 

尊重、秩序、溝通、協

調 的 團 隊 精 神 與 態

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

的性向、興趣與能力

的藝術活動，繼續學

習。 

關懷的場域拓展至

全球藝術文化，是配合

國際潮流的新增內容，

也是延續前一階段之學

習表現，從覺察進階至

探索。 

新課綱強調運用科

技媒體能力，目的在於

培養自主學習音樂的興

趣和持續性。 

（2）視覺藝術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表

現 

視

覺

探

索 

視 1-Ⅳ-1 

能使用構成要素和

形式原理，表達情感

與想法。 

探

索

與

表

現 

1-4-2 體察人群間各

種情感的特質，設

計關懷社會及自然

環境的主題，運用

適 當 的 媒 體 與 技

法，傳達個人或團

體情感與價值觀，

發展獨特的表現。 

新課綱的「表現」內

容看似和九年一貫課綱

一樣的條目，但是在內容

與學習表現的重點上卻

有不同的調整。例如，1-

IV-2 的學習結果是和 1-

4-2 一樣，但是學習的內

容是 1-4-3 的多元媒材。

同樣的還有 1-IV-3 的學媒 視 1-Ⅳ-2 1-4-3 嘗試各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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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介

技

能 

能使用多元媒材與

技法，表現個人或社

群的觀點。 

媒體，探求傳統與

非傳統藝術風格的

差異。 

習內容為 1-4-4 的科技媒

體，但是學習結果的表現

為 1-4-2 的行為表象：發

展獨特的表現。換言之，

新課綱是大幅度的重新

安排或重整學習內容與

應有的行為結果。 

創

作

展

現 

視 1-Ⅳ-3 

能使用數位及影音

媒體，表達創作意

念。 

視 1-Ⅳ-4 

能透過議題創作，表

達對生活環境及社

會文化的理解。 

1-4-4 結合藝術與科

技媒體，設計製作

生活應用及傳達訊

息的作品。 

1-4-1 了解藝術創作

與 社 會 文 化 的 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

的藝術創作。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視 2-Ⅳ-1 

能體驗藝術作品，並

接受多元的觀點。 

視 2-Ⅳ-2 

能理解視覺符號的

意義，並表達多元的

觀點。 

視 2-Ⅳ-3 

能理解藝術產物的

功能與價值，以拓展

多元視野。 

審

美

與

理

解 

2-4-5 鑑賞各種自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

作品，分析其美感

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

典 藝 術 與 當 代 藝

術、精緻藝術與大

眾 藝 術 風 格 的 差

異，體會不同時代、

社會的藝術生活與

價值觀。 

新 課 綱 以 藝 術 品 的

概念來統括 九年一貫課

綱所細列的諸多不同學

習內容。但是所強調的學

習結果要有開放的心胸

接受不同的美感經驗，是

九年一貫課綱所未指明

的。追求多元美感經驗，

是新九年一貫課綱的最

大差異點。 

多元的審美經驗，持

續在新課綱美感意涵的

理解中存在。一樣地，九

年一貫課綱 重視的現代

審

美

理

2-4-6 辨識及描述各

種藝術品內容、形

式與媒體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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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解 2-4-8 運用資訊科技，

蒐 集 中 外 藝 術 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

生活趨勢，增廣對

藝術文化的認知範

圍。 

主義式的理解藝術方法，

在新課綱中不在使之有

獨佔性的學習內容。對於

視覺對象的意涵，是以符

號為基本的閱讀文本，而

不是強調形式的內容特

性。 

新課綱在本階段，對

於科技或數位的學習媒

介並不強調，凡是能拓展

多元審美視野的內容都

可接受，因為所關注的是

展現的美感經驗為何。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視 3-Ⅳ-1 

能透過多元藝文活

動的參與，培養對在

地藝文環境的關注

態度。 

視 3-Ⅳ-2 

能規劃或報導藝術

活動，展現對自然環

境與社會議題的關

懷。 

實

踐

與

應

用 

3-4-9 養成日常生活

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

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

通、協調的團隊精

神與態度。 

新 課 綱 在 階 段 四 的

「實踐」學習，要能展現

出對生活所在之地自然

環境與社會文化的關心。

並從藝術課程的 設計思

考培養出發現問題、尋找

資源、擬定解決的方法、

以及成功解決的方案。 

新課綱「實踐」的生

活應用，以生活中的參與

藝術活動來培養一藝術

的態度和探究的方法解

決生活中的社會議題，進

生

活

應

視 3-Ⅳ-3 

能應用設計思考及

藝術知能，因應生活

3-4-11 選擇適合自己

的性向、興趣與能

力的藝術活動，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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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用 情境尋求解決方案。 續學習。 而培養人文關懷的態度。

因而不再以學生個人的

興趣為否，或是侷限於團

隊的互動與協同合作的

學習過程養成。 

（3）表演藝術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表

現 

表

演

元

素 

表 1-Ⅳ-1 

能運用特定元素、形

式、技巧與肢體語彙表

現想法，發展多元能

力，並在劇場中呈現。 

探

究

與

表

現 

1-4-1 了解藝術創作

與 社 會 文 化 的 關

係，表現獨立的思

考能力，嘗試多元

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

種情感的特質，設

計關懷社會及自然

環境的主題，運用

適 當 的 媒 體 與 技

法，傳達個人或團

體情感與價值觀，

發展獨特的表現。 

1-4-3 嘗試各種藝術

新課綱「表演」的關

鍵內涵為「表演元素」與

「創作表現」。 

「表演元素」學習構

面延續第三學習階段，加

深加廣探索表演藝術的基

礎技能，完成作品，並指

出要能夠在實際的劇場做

展演。 

「創作展現」關鍵內

涵之學習表現除了呼應九

年一貫課綱多元學習之

外，特別強調藝術習慣的

養成與適性發展的重要。 

創

作

展

現 

表 1-Ⅳ-2 

能理解表演的形式、文

本與表現技巧並創作

發表。 

表 3-Ⅳ-3 

能結合科技媒體傳達

訊息，展現多元表演形

式的作品。 

表 3-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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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能養成鑑賞表演藝術

的習慣，並能適性發

展。 

媒體，探求傳統與

非傳統藝術風格的

差異。 

1-4-4 結合藝術與科

技媒體，設計製作

生活應用及傳達訊

息的作品。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表 2-Ⅳ-1 

能覺察並感受創作與

美感經驗的關聯。 

審

美

與

理

解 

2-4-5 鑑賞各種自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

作品，分析其美感

與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

種藝術品內容、形

式與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

典 藝 術 與 當 代 藝

術、精緻藝術與大

眾 藝 術 風 格 的 差

異，體會不同時代、

社會的藝術生活與

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

蒐 集 中 外 藝 術 資

料，了解當代藝術

生活趨勢，增廣對

藝術文化的認知範

新課綱「鑑賞」學習

構面的關鍵內涵為「審美

感知」與「審美理解」。 

「鑑賞」構面簡述了

理解的重點，表現的能力

從「反思與回應」提升至

「美感經驗」的察覺。運

用資訊科技，已在前階段

敘述過，則不再重複。 

「審美感知」的學習

表現中，強調美感經驗的

察覺與感受。 

「審美理解」的學習

表現，則著重於表演藝術

發展脈絡與對同儕作品的

評價。 

審

美

理

解 

表 2-Ⅳ-2 

能體認各種表演藝術

發展脈絡、文化內涵及

代表人物。 

表 2-Ⅳ-3 

能運用適當的語彙，明

確表達、解析及評價自

己與他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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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

程 

目

標 

能力指標 

圍。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表 3-Ⅳ-1 

能運用劇場相關技術，

有計畫地排練與展演。 

表 3-Ⅳ-2 

能運用多元創作探討

公共議題，展現人文關

懷與獨立思考能力。 

實

踐

與

應

用 

3-4-9 養成日常生活

中藝術表現與鑑賞

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

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

作、尊重、秩序、溝

通、協調的團隊精

神與態度。 

3-4-1 選擇適合自己

性向、興趣與能力

的藝術活動，繼續

學習。 

新課綱「實踐」學習

構面的關鍵內涵為「藝術

參與」與「生活應用」。調

整重點在讓學生將自己為

主體的實踐轉為對人文關

懷與獨立思考的內涵，不

強調形式而著重議題主旨

的內涵。 

「藝術參與」強調在

劇場完成作品的實際計畫

執行與展現。 

「生活應用」關鍵內

涵重點在「多元文化與人

文關懷」的連結。 

生

活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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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必修課程 

（1）音樂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音樂）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程 

目標 

核心 

能力 

第

五

學

習

階

段  

表

現 

歌

唱

演

奏 

音 1-V-1  

能運用讀譜知能及唱

奏技巧詮釋樂曲，進

行歌唱或演奏，提升

生活美感。 

一、建構

音 樂 概

念，增進

音 樂 知

能。 

二、培養

唱 奏 能

力，豐富

生 活 體

驗。 

三、運用

媒 材 創

作，激發

創 意 思

考。 

一、能理解音樂基

礎概念，運用藝術

知能於日常生活

中。 

二、能與他人唱奏

不同類型樂曲，分

享音樂經驗。 

三、能認識及應用

不同音樂素材或

媒體，透過多樣的

音樂創作活動啟

發藝術創造力。 

新課綱第五學習階

段之學習表現延續第二

～四階段之內容，逐步延

伸，有別於高中 99 課綱

僅含高中階段課程，課程

目標依認知、技能、情意

的順序排列，並以教師觀

點分別敘述。 

新課綱的學習表現

向度以學生為中心，重視

認知、技能、情意的學習

表現，有別於高中 99 課

綱之核心能力逐一對應

課程目標，強調學習音樂

可獲得的能力。 

新課綱的「表現」和

「鑑賞」兩項學習構面可

以同時呼應高中 99 課綱

的「課程目標一」和「核

心能力一」。因為新課綱

之學習表現包含「能使用

適當的音樂語彙……」和

「 能 探 究 樂 曲 創 作 背

景……」，屬於音樂基礎知

能的內容。 

創

作

展

現 

音 1-V-2  

能即興、改編或創作

樂曲，並表達與溝通

創作意念。 

音 1-V-3  

能關注社會議題，運

用記譜方式或影音軟

體，記錄與分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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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音樂）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程 

目標 

核心 

能力 

新課綱，音 1-V-3

「能關注社會議題，運用

記譜方式或影音軟體，記

錄與分享作品。」此為新

增的部分。 

第

五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音 2-V-1  

能使用適當的音樂語

彙，賞析不同時期與

地域的音樂作品，探

索 音 樂 與 文 化 的 多

元。 

四、欣賞

音 樂 作

品，提升

審 美 素

養。 

五、了解

世 界 音

樂，尊重

多 元 文

化。 

四、能欣賞國內外

具 代 表 性 的 音 樂

作品，拓展藝術視

野，提升個人藝術

品味。 

五、能了解各時代

與 不 同 民 族 的 音

樂，體認藝術與社

會文化的關係。 

新課綱重視學習過

程，對於聆賞音樂的回應

也以不同的方式引導，重

視音樂和文化的關聯，並

注重學生的批判思考和

自我表達的能力。此為新

增的部分。 

99 課綱的欣賞目標

以作品為主，希望藉由欣

賞音樂達到審美的素養，

傳統上這是最重要音樂

課程目標之一。 

如前述，99 課綱的

「課程目標一」和「核心

能力一」，和新課綱的「鑑

賞」學習構面相互呼應，

因為新課綱之學習表現

包含「能使用適當的音樂

語和彙……」和「能探究

樂曲創作背景……」。 

審

美

理

解 

音 2-V-2  

能探究樂曲創作背景

與文化的關聯，並闡

述自我觀點。 

第

五

實

踐 

藝

術

音 3-V-1  

能探究在地及全球藝

  新課綱「實踐」學習

構面是新增的部分。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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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音樂）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程 

目標 

核心 

能力 

學

習

階

段  

參

與 

術文化相關議題，並

以音樂展現對社會及

文化的關懷。 

的音樂課程著重於教學

內容，對於學生如何實踐

於生活中缺乏關注。 

「生活應用」關鍵內

涵係延伸自第四學習階

段「……探索音樂及其他

藝術之共通性……」。 

生

活

應

用 

音 3-V-2  

能進行音樂跨領域專

題實作或展演，以提

升團隊合作與自主學

習的能力。 

（2）美術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美術）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程 

目標 

核心 

能力 

第

五

學

習

階

段 

表

現 

視

覺

探

索 

美 1-V-1 

能運用多元視覺符號

詮釋生活經驗，並與

他人溝通。 

1. 了 解

美 術 的

意義、內

涵 與 功

能。  

2. 體 驗

美 術 與

生 活 的

關係，探

討 當 代

美 術 多

樣 的 內

涵 及 其

1.獨自或與他人合

作，從自我、社區、

社會與自然環境的

關係，進行探索與

討論創作的主題與

內涵。 

2.理解美術作品的

組織、文化內涵、意

義和功能。 

3.運用各種媒材的

特質，研究表現方

法，進行創作。 

新課綱在本階段不

再如 99 課綱細分成三個

階段。新課綱的學習表現

能被適用的學習範圍大

於 99 課綱中的階段一。 

新課綱以繼續發展

第四階段學習能力為目

標。因此，多元的學習內

容與展現藝術的能力，是

基礎也是目標。 

新課綱在媒介技法

和創作展現上可以發現

保留 99 課綱的 1 與 3 部

媒

介

技

法 

美 1-V-2 

能運用多元媒材與技

法，展現創新性。 

美 1-V-3 

能運用數位及影音媒

體，進行創作表現。 

創

作

展

美 1-V-4 

能透過議題創作，展

現對生活環境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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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美術）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程 

目標 

核心 

能力 

現 文化的省思。 

美 1-V-5 

能整合藝術知能與重

要議題，進行跨領域

藝術創作。 

文 化 脈

絡。  

3. 提 升

創 作 表

現 與 鑑

賞 感 知

的能力。 

分內容。但是 99 課綱的

2 則被併入到鑑賞的學

習表現上。而視覺探索的

範圍是大於 99 課綱的

「探索與討論創作主題

與內涵」。 

新課綱在媒介的材

料性質上，區分一般性的

多元媒材外，特別增加數

位影音媒材。 

對於創作的表現內

涵，新課綱除繼續保留生

活的社會與文化反應外，

新增加藝術知識的整合

與跨領域的創作學習表

現，以呼應 21 世紀的世

界潮流和發展。 

第

五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美 2-V-1 

能使用分析藝術作品

的方法，並表達與溝

通多元觀點。 

 1.鑑賞美術作品的

內容與意義。了解

美術與生活文化脈

絡的關係。 

2.認識本土美術的

時代背景與特質。 

3.培養參與藝術文

化活動的習慣；運

用適切的口語與文

新課綱的「美 2-V-

1」整合了 99 課綱的 3.

後半段和 1.的前半段修

息內容，而且把學習結果

定位為多元觀點的理解

與表達。 

新課綱的「美 2-V-

2」為理解審美感受的基

礎內涵或途徑，是舊綱中

所沒有的。 

審

美

理

解 

美 2-V-2 

能分析視覺符號與圖

像的意涵，並表達與

溝通多元觀點。 

美 2-V-3 

能分析藝術產物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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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美術）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課程 

目標 

核心 

能力 

化脈絡，以思考在地

與全球化特性。 

字，陳述對作品或

活動的感受。 

新課綱因通盤考量

本階段的三個學習年級，

因此沒有特別突顯臺灣

本土美術的歷史科學習

知識的連結。 

第

五

學

習

階

段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美 3-V-1 

能透過多元藝文活動

的主動參與，展現對

在地及世界文化的探

索與關懷。 

美 3-V-2 

能 發 表 多 元 藝 術 活

動，傳達對在地及全

球 性 重 要 議 題 的 省

思。 

  實踐是新課綱才有

的課程學習目標項目。但

是 99 課綱中在鑑賞的學

習核心能力 3 已明白指

出參與藝術活動的學習

行為。 

新課綱把參與校內

外的藝術活動，視為課堂

內學習結果的延伸，並擴

大到與日常生活中的應

用和學習，以完成新課程

的終極目標。 

生

活

應

用 

美 3-V-3 

能應用設計思考及藝

術知能，因應特定議

題提出解決方案。 

美 3-V-4 

能透過藝術活動，展

現對人文與環境議題

的關懷及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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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藝術生活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音樂）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類

別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核心能力 

共   同 

核心能力 

類   別 

核心能力 

第

五

學

習

階

段 

視

覺

應

用 

表

現 

應

用

基

礎 

藝 1-V-1 

能 運 用 設 計 思

考，加強對生活

中各類藝術型態

觀察、探索及表

達的能力。 

藝 1-V-2  

能理解各類藝術

型 態 之 創 作 原

則、組合元素及

表現方法。 

（一）加強

對生活中各

類藝術型態

觀察、探索

及表達的能

力。 

（二）培養

對各類藝術

型態感知及

鑑 賞 的 能

力。 

（三）理解

各類藝術型

態之創作原

則、組合要

素及表現方

法。 

（四）參與

藝術活動，

啟發個 

人藝術創作

潛能。 

（五）了解

藝 術 與 社

會、歷史及

文 化 的 關

視

覺

應

用

藝

術

類 

1. 了 解 視 覺

藝術對生活

的影響及二

者 的 關 連

性。 

2. 體 驗 視 覺

藝術在環境

及傳播媒體

的運用與實

踐。 

3. 認 識 應 用

藝術文化資

產， 增進藝

術創作與評

析的能力。 

    新課綱將「視覺應

用藝術」調整為「視覺應

用」。「音樂應用藝術」調

整為「音樂應用」。  

    新課綱是以核心素

養的具體內涵為經，藝

術 領 域 課 程 目 標 「 表

現」、「鑑賞」、「實踐」三

學習構面為緯，並對應

「應用基礎」、「審美感

知」、「審美理解」、「藝術

參與」、「生活應用」等藝

術生活專業獨特屬性，

以 簡 明 清 晰 的 表 格 呈

現，以利教師參閱理解。

有別於 99 課綱以「共同

核心能力」以及三類的

「類別核心能力」為結

構。 

    新課綱依據「學習

構面」及「關鍵內涵」相

互對應發展出「學習表

現」。「學習表現」係以

「多元感知」、「探究思

考」、「審美判斷」、「創作

展現」及「團隊合作」等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藝 2-V-1  

能具備對各類藝

術之美感經驗及

鑑賞的能力。 

審

美

理

解 

藝 2-V-2 

能了解藝術與社

會、歷史及文化

的關係。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藝 3-V-1 

能 認 識 文 化 資

產，豐富藝術生

活。 

生

活

應

藝 3-V-2 

能連結區域文化

與全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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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音樂）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類

別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核心能力 

共   同 

核心能力 

類   別 

核心能力 

用 係。 

（六）認識

藝術資產，

豐富文化生

活。 

為發展基礎，並且可以

被評估檢核。較 99 課綱

的核心能力更具體、明

確。 

    視 覺 應用 藝術 」、

「音樂應用」、「表演藝

術」三類課程，在新課綱

的學習表現擴大了生活

應用面向，結合社區與

全球的議題，並能運用

設計思考，重視觀察、探

索的精神，感知、理解建

構生活美感經驗，據以

豐富藝術生活，品味生

活藝術。 

第

五

學

習

階

段 

音

樂

應

用 

表

現 

應

用

基

礎 

藝 1-V-1 

能 運 用 設 計 思

考，加強對生活

中各類藝術型態

觀察、探索及表

達的能力。 

藝 1-V-2  

能理解各類藝術

型 態 之 創 作 原

則、組合元素及

表現方法。 

音

樂

應

用

藝

術

類 

1. 建 構 音 樂

在生活美學

的運用與實

踐，加強美

感教育的養

成。 

2. 體 驗 音 樂

應用於文化

生活的實際

性， 參與音

樂展演及創

作活動。 

3. 認 識 與 構

思文化創意

產業， 保存

與應用音樂

文化資產。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藝 2-V-1  

能具備對各類藝

術之美感經驗及

鑑賞的能力。 

審

美

理

解 

藝 2-V-2 

能了解藝術與社

會、歷史及文化

的關係。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藝 3-V-1 

能 認 識 文 化 資

產，豐富藝術生

活。 

生

活

應

藝 3-V-2 

能連結區域文化

與全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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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音樂）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類

別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核心能力 

共   同 

核心能力 

類   別 

核心能力 

用 

第

五

學

習

階

段 

表

演

藝

術 

表

現 

應

用

基

礎 

藝 1-V-1 

能 運 用 設 計 思

考，加強對生活

中各類藝術型態

觀察、探索及表

達的能力。 

藝 1-V-2  

能理解各類藝術

型 態 之 創 作 原

則、組合元素及

表現方法。 

表

演

藝

術

類 

1. 開 發 表 演

藝術創作與

應 用 的 能

力。 

2. 展 現 表 演

藝術在劇場

與各種場域

演 出 的 應

用。 

3. 理 解 表 演

藝 術 於 媒

體、 社會與

文 化 的 應

用。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藝 2-V-1  

能具備對各類藝

術之美感經驗及

鑑賞的能力。 

審

美

理

解 

藝 2-V-2 

能了解藝術與社

會、歷史及文化

的關係。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藝 3-V-1 

能 認 識 文 化 資

產，豐富藝術生

活。 

生

活

應

藝 3-V-2 

能連結區域文化

與全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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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音樂）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類

別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表現 

核心能力 

共   同 

核心能力 

類   別 

核心能力 

用 

（二）各教育階段各科學習內容差異說明 

1.國民小學 

（1）藝術領域：音樂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統

整

內

涵 

教材內容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表

現 

歌

唱

演

奏 

音 E-Ⅱ-1 

多元形式歌曲，如：

獨唱、齊唱等。基礎

歌唱技巧，如：聲音

探索、姿勢等。 

音 E-Ⅱ-2 

簡易節奏樂器、曲調

樂 器 的 基 礎 演 奏 技

巧。 

音 E-Ⅱ-3 

讀譜方式，如：五線

譜、唱名法、拍號等。 

音 E-Ⅱ-4 

音樂元素，如：節奏、

力度、速度等。 

音 E-Ⅱ-5 

表

現

試

探 

（一）音樂表現與試探 

1. 以不同型態演唱音

域適合的各種歌曲，

如：齊唱、頑固曲調伴

唱、異曲同唱、輪唱。 

2.表現歌唱的呼吸、頭

聲共鳴與發音技能，

以及對歌曲曲調、節

奏準確度的掌握。 

3.從事節奏樂器、曲調

樂器的個人與團體習

奏，如：高音直笛齊

奏、直笛與節奏樂器

合奏。 

4. 學習與他人共同唱

奏時，能融合音色、配

新課綱「歌唱演奏」

和「創作展現」兩項關鍵

內涵可對應九年一貫課

綱「表現試探」和「基本

概念」統整內涵。 

新課綱的學習內容

呈現音樂科重要且基礎

的教材內容。相關教材類

別和概念並舉例若干，以

助教材的編選和循序漸

進的概念呈現。有別於九

年一貫課綱的教材內容，

新課綱僅提供教材內容，

沒有提示教學方法和教

材難易度。 

創

作

展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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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藝術領域各教育階段各科學習重點新舊差異說明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統

整

內

涵 

教材內容 

簡易即興，如：肢體

即興、節奏即興、曲

調即興等。 

合力度，並能回應指

揮的提示。 

5. 即興或創作曲調，

如：四小節曲調、問句

與答句、反覆樂句，以

運用所習得的音樂知

識與技能。 

6. 運用適當的記譜方

式記錄創作之作品，

如：五線譜、簡譜、圖

形譜。 

新課綱的學習內容

精簡化，含回應指揮的提

示，樂器合奏和記譜等。 

新課綱的學習內容

也重視學習過程的取材，

如：創作的內容以簡易即

興起步。 

基

本

概

念 

（二）音樂素材與概念 

1. 探索並運用各種音

源以製造聲音，如：不

同的人聲、各式樂器、

環境中的各種聲響，

並 自 創 符 號 加 以 記

錄。 

2. 從事基礎的讀譜練

習，如：固定唱名、邊

聽音樂邊指認樂譜中

的音樂符號。 

3. 從事基礎的音感練

習，如：節奏、曲調、

調性，分辨樂曲的節

奏，如：區別二拍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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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統

整

內

涵 

教材內容 

三拍子、大調與小調、

重複、級進或跳進的

音型、上行或下行的

音型聽辨。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音 A-Ⅱ-1 

器樂曲與聲樂曲，如：

獨奏曲、臺灣歌謠、

藝術歌曲，以及樂曲

之創作背景或歌詞內

涵。 

 

音 A-Ⅱ-2 

相關音樂語彙，如節

奏、力度、速度等描

述音樂元素之音樂術

語，或相關之一般性

用語。 

音 A-Ⅱ-3 

肢體動作、語文表述、

繪畫及戲劇等回應方

式。 

藝

術

與

歷

史

文

化 

（三）音樂與文化 

1. 蒐集及欣賞生活周

遭 與 不 同 族 群 的 音

樂。 

2. 認識音樂與其他藝

術作品整合的作品，

並發表心得與他人分

享，如：動畫、故事繪

本。 

新課綱「審美感知」

和「審美理解」兩項關鍵

內涵可對應九年一貫課

綱的「藝術與歷史文化」

統整內涵。 

新課綱的學習內容

新增音樂語彙和多元的

回應方式。 

審

美

理

解 

第

二

學

習

階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音 P-Ⅱ-1 

音樂活動、音樂會禮

儀。 

音 P-Ⅱ-2 

音樂與生活。 

藝

術

與

生

活 

（四）音樂與生活 

1. 觀察及認識生活中

各種物件發聲特性和

習慣，選擇個人擅長

的方式表現與分享，

新課綱「藝術參與」

和「生活應用」兩項關鍵

內涵可對應九年一貫課

綱的「藝術與生活」統整

內涵。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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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藝術領域各教育階段各科學習重點新舊差異說明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統

整

內

涵 

教材內容 

段 活

應

用 

如：肢體聲響、動物的

叫聲、樂器的演奏姿

態。 

2. 培養正確及尊重的

態度觀賞各種音樂展

演，如：守時、穿著整

齊、自制、專注。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表

現 

歌

唱

演

奏 

音 E-Ⅲ-1 

多元形式歌曲，如：

輪唱、合唱等。基礎

歌唱技巧，如：呼吸、

共鳴等。 

音 E-Ⅲ-2 

樂器的分類、基礎演

奏技巧，以及獨奏、

齊奏與合奏等演奏形

式。 

音 E-Ⅲ-3 

音樂元素，如：曲調、

調式等。 

音 E-Ⅲ-4 

音 樂 符 號 與 讀 譜 方

式，如：音樂術語、

唱名法等。記譜法，

如：圖形譜、簡譜、

五線譜等。 

表

現

試

探 

（一）音樂表現 

1. 熟練與他人共同唱

奏時，能融合音色、配

合力度，並能回應指

揮的提示。 

2. 以固定唱名或首調

唱名，唱出大調、小調

或五聲音階等歌曲。 

3.運用歌唱技巧，如：

呼吸、共鳴、表情演唱

歌曲。 

4. 運用所習得的音樂

要素進行曲調創作，

如：問句與答句、動機

發展、曲調變奏。 

5. 運用適當的記譜或

錄音方式記錄個人作

品，如：五線譜、簡譜、

圖形譜、數位錄音。 

新課綱「歌唱演奏」

和「創作展現」兩項關鍵

內涵可對應九年一貫課

綱「表現試探」和「基本

概念」統整內涵。 

新課綱的學習內容

自第二階段循序漸進的

呈現歌曲形式、演奏技

巧、樂器介紹、音樂元素、

音樂符號、創作手法等教

材項目。有助於音樂概

念、技能、態度的學習。 

新課綱的學習內容

對於聲樂和器樂的認知

和技巧同時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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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統

整

內

涵 

教材內容 

創

作

展

現 

音 E-Ⅲ-5 

簡易創作，如：節奏

創作、曲調創作、曲

式創作等。 

基

本

概

念 

（二）音樂素材與概念 

1.延續音感練習，如：

辨認樂曲節奏、曲調

音型或和弦的改變、

區別樂曲中和弦或終

止式、樂器獨奏與合

奏的不同音色、樂曲

的調式。 

2. 了解樂曲的結構，

如：指出樂曲的反覆

樂段、變奏或簡易曲

式。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音 A-Ⅲ-1 

器樂曲與聲樂曲，如：

各國民謠、本土與傳

統音樂、古典與流行

音樂等，以及樂曲之

作曲家、演奏者、傳

統藝師與創作背景。 

音 A-Ⅲ-2 

相關音樂語彙，如曲

調、調式等描述音樂

元素之音樂術語，或

相關之一般性用語。 

藝

術

與

歷

史

文

化 

（三）音樂與歷史文化 

1.以齊唱、輪唱、二部

合唱等方式，習唱不

同文化風格的歌曲。 

2. 以模仿或視譜等方

式，演奏不同文化風

格的樂曲。 

3.欣賞不同時期、地區

與文化的經典作品，

如：各國民歌、世界音

樂、西洋古典音樂。 

4. 認識國內外不同音

樂展演團體的演出，

透過討論、文字表述

新課綱「審美感知」

和「審美理解」兩項關鍵

內涵可對應九年一貫課

綱的「藝術與歷史文化」

統整內涵。 

新課綱的學習內容

新增流行音樂、創作者及

創作背景、音樂語彙及音

樂美感原則等項目。 

審

美

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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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藝術領域各教育階段各科學習重點新舊差異說明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統

整

內

涵 

教材內容 

等方式與他人分享。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音 P-Ⅲ-1 

音樂相關藝文活動。 

音 P-Ⅲ-2 

音樂與群體活動。 

藝

術

與

生

活 

（四）音樂與生活 

1. 了解音樂作品與社

會環境的關連，如：宗

教音樂、環境音樂、流

行音樂。 

2. 選擇個人感興趣的

音樂主題，蒐集相關

資訊，以口述或文字

與他人分享。 

3.籌劃、演練及呈現音

樂展演，以表現合作

學習成果。 

新課綱「藝術參與」

和「生活應用」兩項關鍵

內涵可對應九年一貫課

綱的「藝術與生活」統整

內涵。 

新課綱的學習內容

將音樂活動拓展至音樂

相關藝文活動。 

生

活

應

用 

（2）藝術領域：視覺藝術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統

整

內

涵 

教材內容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表

現 

視

覺

探

索 

視 E-Ⅱ-1 

色彩感知、造形與空

間的探索。 

視 E-Ⅱ-2 

媒材、技法及工具知

能。 

表

現

試

探 

（一）平面、立體與綜

合 表 現 的 進 階 體

驗 

1.表現的媒材特徵與

處 理 的 進 階 技 法 學

習，如：（1）具有思

新課綱在藝術表現

的學習材料上捨棄以往

的藝術媒材類型與性質

和特定技法的規範，改以

藝術學科的知識體系、創

作活動的過程來界定應

媒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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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統

整

內

涵 

教材內容 

技

能 

視 E-Ⅱ-3 

點線面創作體驗、平

面與立體創作、聯想

創作。 

考性、計畫性的造形

表現。（2）懂得運用

生活周遭容易取得的

媒材，熟悉材料的特

性。（3）思考表現題

材，選擇適切的媒材

與處理技法，如：排

列、組合與構成、描

繪、塗繪、重疊、混

色、撕、貼、摺、剪

裁、接著、壓印、捺

印、擦印、彩墨顏料

調和及水分控制、運

筆、捏、搓、揉、塑

造等，秉持嚴謹的態

度體會媒材處理的差

異與細膩處，展現自

我表現的基礎。 

2.探討表現的動機與

內涵，構思表現主題

的呈現方式。 

3.製作日常生活中具

有傳達或讓生活更豐

富的物品，美化生活

環境之造形與設計。 

 

有的學習內容。在本階段

的表現學習材料包含色

彩與藝術形式的基礎：

點、線、面和創作所需的

媒材與技法。在藝術類別

上則包含 2D 與 3D。創

作的過程有感受、探索、

體驗和聯想等。 

新課綱在學習材料、

創作技法、藝術媒體性質

上雖然沒有如九年一貫

課綱般地鉅細靡遺，但是

所規定的學習內容的屬

性是類型更多、範圍更

廣、彈性更大。因此在參

照預期的學習表現後，更

能使班級、學校與地區發

揮適性的差異發展。 

創

作

展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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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藝術領域各教育階段各科學習重點新舊差異說明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統

整

內

涵 

教材內容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視 A-Ⅱ-1 

視覺元素、生活之美、

視覺聯想。 

視 A-Ⅱ-2 

自然物與人造物、藝

術作品與藝術家。 

基

本

概

念 

（二）覺知造形元素、

形 式 與 表 現 的 關

係： 

1.感受造形要素（線條

粗細、長短、形狀、

肌理等）的變化所產

生的視覺效果與心理

感覺。 

2.從各種角度觀察、感

受審美對象的特徵、

構成與美感。 

3.從表現體驗中，探索

自 我 的 獨 特 美 感 趣

向，並能確認所喜愛

的美感形式。 

新課綱不再一一列

舉材料項目。基本上，九

年一貫課綱的兩項教材

內容已涵蓋在新課綱的

學習內容中，因此，在鑑

賞的學習內容為運用視

覺器官的察覺對象、感受

到理解的視覺心理活動、

以及從而能發現生活中

美的事物。 

延續並概括九年一

貫課綱中有關歷史文化

和感受美的喜悅，強調在

理解藝術作品和藝術家

時，宜涉及時代、環境、

社會、甚至於經濟、政治

與文化等是後現代藝術

評論理論的基本觀念。教

學時，教師宜適度考量學

生的發展程度與學習起

始行為。 

審

美

理

解 

藝

術

與

歷

史

文

化 

（三）藝術家與作品的

理解 

1.了解學校、地方藝術

活動的展演內容，如：

學 校 藝 術 性 社 團 展

演。 

2.參與學校規劃、地方

慶典的本土文化藝術

課程與活動，並能描

述個人的經驗感受。 

3.閱讀相關藝術與文



 
 
 

 
386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中 

藝術領域課程手冊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統

整

內

涵 

教材內容 

化、藝術家傳記的書

籍。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視 P-Ⅱ-1 

在地及各族群藝文活

動、參觀禮儀。 

視 P-Ⅱ-2 

藝術蒐藏、生活實作、

環境布置。 

藝

術

與

生

活 

（四）藝術生活與自我

的關係 

1.環境布置：利用各種

形式藝術創作作品布

置節慶氣氛、生活環

境（包括教室、學校）。 

2.生活美學：觀察、欣

賞生活的各項媒體、

廣告、資訊（包括電

視、電腦、網路科技

等），發現生活中的

各種美的感受活動與

內容。 

3.文化與生活：參與並

探訪博物館、文教機

構，感受城鄉、族群、

文化差異的各種節慶

活動，記錄並分享。 

新課綱的學習內容

具體地從參與藝術活動

以獲得理解藝術在生活

中的狀態，進而學習如何

從事生活的應用，避免使

用過於艱澀的概念，例如

生活美學等。至若九年一

貫課綱中屬於學習的方

法如記錄與分享，則為教

師教學彈性使用的策略，

ㄧ不需列舉為必需的學

習內容。 

新課綱學習內容中

的藝文參訪，涵蓋了九年

一貫課綱的文化與生活

中的學習對象。至於參與

生活中各項藝術活動，所

必須養成的態度禮儀是

新增加的內容。 

生

活

應

用 

第

三

學

習

階

表

現 

視

覺

探

索 

視 E-Ⅲ-1 

視覺元素、色彩與構

成 要 素 的 辨 識 與 溝

通。 

視 E-Ⅲ-2 

表

現

試

探 

（一）平面、立體與綜

合 表 現 的 深 入 體

驗 

1.深入構思所欲表達

的主題與內涵，並觀

新課綱把九年一貫

課綱中有關學習材料的

活動方式轉化到每階段

都相同的表現的三個關

鍵內涵：探索、技能學習、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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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藝術領域各教育階段各科學習重點新舊差異說明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統

整

內

涵 

教材內容 

段 介

技

能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

作表現類型。 

視 E-Ⅲ-3 

設計思考與實作。 

察對象的遠近、比例、

空間、明暗、色彩的

變化等要素，構成畫

面的表現方法。 

2.思考造形材料來源、

用途、美觀與機能性。 

3.使用各種媒材在平

面與立體中豐富藝術

品的造形變化，製作

可增加生活情趣與豐

富生活內涵的各種物

品。 

4.注重作品的機能、美

觀與趣味性，並重視

作品完整性。 

和展現上。然後把各表現

活動的內容轉為和第二

階段銜接的材料，如視覺

元素、色彩的溝通、多元

的藝術表現類型和新增

加的設計思考。 

新課綱不在材料內

容中出現情意性的學習

內容。例如深入構思，以

及學習結果的情感性質，

例如豐富藝術品的變化、

增加生活情趣等非關教

學材料內容或觀念的界

定。 

創

作

展

現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視 A-Ⅲ-1 

藝術語彙、形式原理

與視覺美感。 

視 A-Ⅲ-2 

生活物品、藝術作品

與流行文化的特質。 

視 A-Ⅲ-3 

民俗藝術。 

基

本

概

念 

（二）理解造形元素、

形 式 與 表 現 的 關

係 

1.從生活環境中的自

然物與人造物中，體

認與分辨各種視覺要

素、形式、材質，運

用於作品呈現及藝術

風格展現的關連性。 

2.比較、分析色彩、型

態結構、材質特性、

新課綱的教學內容

把藝術的知識與觀念和

產生的來源或對象物分

開條列。因此在談輪藝術

的術語或探討視覺元素

時，可具較大的彈性與範

疇。 

新課綱特別突顯流

行文化與視覺藝術的學

習地位。減弱藝術與美感

經驗在不同文化間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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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中 

藝術領域課程手冊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統

整

內

涵 

教材內容 

時間、空間、環境的

相互關係，並敘述其

美感的效果與特質。 

3.討論藝術品中藝術

元素運用和風格的關

係，以豐富審美判斷

的思考向度。 

較等學習。 

新課綱僅條列鑑賞

藝術美的感受、覺知、認

識、與理解上的知識、概

念、和產生的視覺意象。

不對學習這些材料的結

果，如豐富思考向度、提

升自覺意識等，加以規

範。 

審

美

理

解 

藝

術

與

歷

史

文

化 

（三）藝術與歷史的關

係 

1.描述生活環境中的

藝術品、自然物的美

感感受、文化特質，

提升個人與社會環境

的自覺意識。 

2.了解、體認本國文

化、藝術的風格，認

識世界上不同文化的

藝術；並比較本地與

其 他 地 方 不 同 的 特

色，及美感表現的特

徵。 

第

三

學

習

階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視 P-Ⅲ-1 

在 地 及 全 球 藝 文 展

演、藝術檔案。 

視 P-Ⅲ-2 

生活設計、公共藝術、

藝

術

與

生

活 

（四）藝術與生活環境

的關係 

1.以設計知能來進行

創作，運用於學校及

個人生活。 

新課綱具體指出是

透過藝術展覽和接觸，或

製作藝術檔案來參與課

堂外生活中的藝術活動，

並把學習應用在環境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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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藝術領域各教育階段各科學習重點新舊差異說明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統

整

內

涵 

教材內容 

段 活

應

用 

環境藝術。 2.參與居家環境與學

習環境的布置，美化

生活。 

3.鑑賞他人或自己的

作品之美，分享創作

構思時，能表現出對

他人意見的專注與尊

重。 

4.重視並愛護自然景

觀與資源，鑑賞社區

環境中建築物、造型

物、設計品與自然、

人文環境的關係。 

最常接觸到或最普遍的

藝術活動。 

新課綱把九年一貫

課綱中屬於創作表現、鑑

賞的材料移除。 

（3）藝術領域：表演藝術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

學

面

向 

教材內容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表

現 

表

演

元

素 

表 E-Ⅱ-1 

人聲、動作與空間元素

和表現形式。 

 

表

現

試

探 

（一）表演藝術的創作

元素 

1.聲音與肢體動作在

空間、時間、力量等

元素的探索。 

2.聲音與肢體表達的

新課綱「表現」學習

構面的關鍵內涵為「表演

元素」銜接九年一貫課綱

「表現試探」的創作元

素。 

新課綱「表演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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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

學

面

向 

教材內容 

語彙。 

3.即興與創作的方法

（呈現具開始、過程

與結束的情境，並表

現 出 生 活 周 遭 人 物

的動作與對話）。 

4.故事或情境的建構

或改編。 

5.各種道具應用的表

演形式，如：戲偶、

面具、器物、布料、

玩具等。 

整併九年一貫課綱五個

項目的學習層次為人聲、

動作與空間元素和表現

形式四項內容。強調從基

本表演元素出發，開始進

行創作。 

創

作

展

現 

表 E-Ⅱ-2 

開始、中間與結束的舞

蹈或戲劇小品。 

表 E-Ⅱ-3 

聲音、動作與各種媒材

的組合。 

基

本

概

念 

（二）表演藝術的展演 

1.一段完整情境的表

演（運用何人、何事、

何地的元素及開始、

過 程 與 結 束 的 結

構）。 

2.一段具變化性的連

貫動作組合（空間、

時 間 、 力 量 等 的 變

化）。 

3.故事表演（以人物扮

演 或 投 射 性 扮 演 ，

如：光影、戲偶、面

具、器物、玩具、布

新課綱以「創作展

現」銜接「基本概念」的

表演藝術的展演。不再列

舉表演的各個項目，而是

將對表演的認知，整合為

「聲音、動作與各種媒材

的組合」。重視基本概念

與多元媒材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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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藝術領域各教育階段各科學習重點新舊差異說明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

學

面

向 

教材內容 

料等）。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表 A-Ⅱ-1 

聲音、動作與劇情的基

本元素。 

表 A-Ⅱ-2 

國內表演藝術團體與

代表人物。 

表 A-Ⅱ-3 

生活事件與動作歷程。 

藝

術

與

歷

史

文

化 

（三）表演藝術的歷史

與文化 

1.表演藝術演出特質

與 美 感 的 分 辨 與 欣

賞，如：兒童劇場、

默劇、偶戲、影戲、

土風舞、民族舞……

等。 

2.國內表演藝術的重

要人物與團體介紹，

如：劇團、舞團，影

視 、 薪 傳 獎 等 得 獎

者。 

新課綱「鑑賞」的關

鍵內涵「審美感知」與「審

美理解」對應九年一貫課

綱的「藝術與歷史文化」

統整內涵。 

新課綱新增「聲音、

動 作 與 劇 情 的 基 本 元

素」，以強化鑑賞的基本

素養。對表演藝術團體與

代表人物的理解應從國

內開始。 

審

美

理

解 

第

二

學

習

階

段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表 P-Ⅱ-1 

展演分工與呈現、劇場

禮儀。 

表 P-Ⅱ-2 

各類形式的表演藝術

活動。 

表 P-Ⅱ-3 

廣播、影視與舞臺等媒

介。 

表 P-Ⅱ-4 

劇場遊戲、即興活動、

角色扮演。 

藝

術

與

生

活 

（四）表演藝術與生活 

1.表演藝術活動的規

劃，分享自己與他人

的想法與創意。 

2.社區表演活動的實

際參與，了解社區相

關藝文活動的特質。 

3.生活週遭的表演藝

術 活 動 相 關 資 料 蒐

集與應用。 

4.表演藝術學習的成

果與經驗，在實際生

新課綱「實踐」的兩

項關鍵內涵「藝術參與」

與「生活應用」對應九年

一貫課綱的「藝術與生

活」統整內涵。 

新課綱擴大表演藝

術參與的範圍，並強調要

從生活週遭的表演藝術

活動與應用展開。 

生

活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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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

學

面

向 

教材內容 

活中的實踐。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表

現 

表

演

元

素 

表 E-Ⅲ-1 

聲音與肢體表達、戲劇

元素（主旨、情節、對

話、人物、音韻、景觀）

與動作元素（身體部

位、動作/舞步、空間、

動力/時間與關係）之

運用。 

 

表

現

試

探 

（一）表演藝術的創作

元素 

1.肢體動作的靜態意

象傳達，如：畫面、

情境、現象、事件等。 

2.肢體動作的動態表

達，如：以默劇、聲

音、語言等，模仿一

段有情節的事件、歷

程或故事。 

3.各種道具應用的表

演形式，如：戲偶、

面具、器物、布料、

玩具等。 

4. 即 興 與 創 作 表 演

（主題觀念、圖像、

動畫、漫畫、聲音、

劇場遊戲、肢體律動

等素材，發展出一段

完整情節的表演）。 

5.說故事劇場，如：讀

者、故事、室內等劇

場形式。 

新課綱「表現」的關

鍵內涵「表演元素」銜接

九年一貫課綱「表現試

探」的表演藝術的創作元

素。 

新課綱整併表演藝

術創作上的活動細項，第

三階段循序發展聲音與

肢體表達是在於基本的

「戲劇」與「舞蹈」創作

元素之運用。 

創

作

表 E-Ⅲ-2 

主題動作編創、故事表

基

本

（二）表演藝術的展演 

1.媒體製作與表演的

新課綱「表現」的關

鍵內涵「表演元素」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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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

學

面

向 

教材內容 

展

現 

演。 

表 E-Ⅲ-3 

動作素材、視覺圖像和

聲音效果等整合呈現。 

概

念 

基本概念，如：電視、

電影、廣播、多媒體

等。。 

2.表演藝術作品描述

與分析的術語應用。 

3.劇場藝術與其他藝

術間的關係，如：音

樂、美術、建築、文

學等統整創作。 

九年一貫課綱「表現試

探」的表演藝術的創作元

素。 

新課綱不列舉表演

藝術各個創作項目，而以

實質基本的實作創作內

涵來建立概念。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表 A-Ⅲ-1 

家庭與社區的文化背

景和歷史故事。 

表 A-Ⅲ-2 

國內外表演藝術團體

與代表人物。 

表 A-Ⅲ-3 

創作類別、形式、內容、

技巧和元素的組合。 

藝

術

與

歷

史

文

化 

（三）表演藝術的歷史

與文化 

1.歷史上重要的表演

藝術類型簡介。 

2.國內、外表演藝術的

重要人物、團體與獎

項介紹。 

3.表演藝術與多元文

化的關係，如：祭典、

儀式、宗教、傳說、

故事、神話等。 

新課綱「鑑賞」的關

鍵內涵「審美感知」與「審

美理解」對應九年一貫課

綱的「藝術與歷史文化」

統整內涵。 

新課綱除對應「歷史

上 重 要 的 表 演 藝 術 類

型」、「代表人物」與「多

元文化」的關係之外，還

重視「家庭與社區」的周

遭的活動，並需理解表演

藝術的「創作類別、形式、

內容、技巧和元素」的組

合。 

審

美

理

解 

第

三

學

實

踐 

藝

術

參

表 P-Ⅲ-1 

各類形式的表演藝術

活動。 

藝

術

與

（四）表演藝術與生活 

1.表演形式與生活相

關議題的連結，如：

新課綱「實踐」的兩

項關鍵內涵「藝術參與」

與「生活應用」對應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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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

學

面

向 

教材內容 

習

階

段 

與 表 P-Ⅲ-2 

表演團隊職掌、表演內

容、時程與空間規劃。 

表 P-Ⅲ-3 

展演訊息、評論、影音

資料。 

表 P-Ⅲ-4 

議題融入表演、故事劇

場、舞蹈劇場、社區劇

場、兒童劇場。 

生

活 

環境、性別、人權等。 

2.表演藝術的創作與

生 活 美 感 經 驗 的 關

連性，如：服飾、裝

扮、飲食、生活空間

佈置等。 

3.劇場規範，如：守時、

自制、專注、尊重、

評論等。 

4.表演藝術資源蒐集，

如：網路、資料中心、

圖書館、報章、雜誌

等。 

一貫課綱的「藝術與生

活」統整內涵。 

新課綱以綜括性的

表演藝術「展演訊息、評

論、影音資料」，取代個

別項目的列舉，增列相關

議題內容融入在於劇場

性的表演中。 

生

活

應

用 

2.國民中學 

（1）音樂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統

整

內

涵 

教材內容 

第

四

學

習

表

現 

歌

唱

演

奏 

音 E-Ⅳ-1 

多元形式歌曲。基礎歌

唱技巧，如：發聲技巧、

表情等。 

表

現

試

探 

（一）音樂表現與試

探 

1.發展良好的歌唱技

能，如：呼吸、共鳴、

新課綱「歌唱演奏」

和「創作展現」兩項關鍵

內涵可對應九年一貫課

綱「表現試探」和「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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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統

整

內

涵 

教材內容 

階

段 

音 E-Ⅳ-2 

樂器的構造、發音原

理、演奏技巧，以及不

同的演奏形式。 

音 E-Ⅳ-3 

音樂符號與術語、記譜

法或簡易音樂軟體。 

音 E-Ⅳ-4 

音樂元素，如：音色、

調式、和聲等。 

音 E-Ⅳ-5 

基礎指揮。 

表情、詮釋。 

2.養成與他人共同唱

奏時，相互聆聽與協

調的技能。 

3.練習基本節拍的指

揮，並體驗指揮者的

任務。 

4.以模仿或視譜等方

式，演奏多種文化風

格的樂曲。 

概念」統整內涵。 

新課綱之學習內容

精簡化，如： 音 E-Ⅳ-3

的內容取代（二）音樂素

材與概念之 2,3,4 項內

容。而第 1 項內容則提前

出現於第二、三階段之學

習內容。 

新課綱之學習內容

新增簡易音樂軟體，並持

續強化音樂元素的學習

內容。樂器的學習除演奏

之外，增加樂器構造和發

音原理的了解。 

創

作

展

現 

基

本

概

念 

（二）音樂素材與概

念 

1.運用所習得的音樂

要素，進行曲調或簡

易和聲伴奏。 

2.運用音樂術語，描述

與比較不同音樂風

格作品的形式、內容

與特性。 

3.運用所習得的音樂

要素，進行特定曲式

的樂曲創作，如：二

段體、三段體、變奏

曲。 

4.運用適當的記譜或

錄音形式，記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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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統

整

內

涵 

教材內容 

改所創作的音樂作

品。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音 A-Ⅳ-1  

器樂曲與聲樂曲，如：

傳統戲曲、音樂劇、世

界音樂、電影配樂等多

元風格之樂曲。各種音

樂展演形式，以及樂曲

之作曲家、音樂表演團

體與創作背景。 

音 A-Ⅳ-2 

相關音樂語彙，如音

色、和聲等描述音樂元

素之音樂術語，或相關

之一般性用語。 

音 A-Ⅳ-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

衡、漸層等。 

藝

術

與

歷

史

文

化 

（三）音樂與歷史文

化 

1.以齊唱、輪唱、二部

合唱等方式，演唱具

有文化風格的歌曲。 

2.以模仿或視譜等方

式，演奏多種文化風

格的樂曲。 

3.選擇適當的音源與

素材，為特定的風

格、效果、場域進行

音樂創作，以體驗結

合歷史、文化或生活

經驗的音樂作品。 

4.欣賞不同時期、地

區、文化的音樂風

格，並運用所習得的

音樂概念，分析其美

感特質。 

5.認識不同文化的音

樂表現風格特性，

如：歌劇與歌仔戲的

唱腔、管絃與絲竹樂

器音色的差別。 

新課綱「審美感知」

和「審美理解」兩項關鍵

內涵可對應九年一貫課

綱的「藝術與歷史文化」

統整內涵。 

新課綱呼應社會潮

流，兼顧傳統、當代或和

行音樂的學習，並強調多

元的展演形式。 

持續擴充相關音樂

語彙和音樂美感原則相

關學習內容。 

審

美

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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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統

整

內

涵 

教材內容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音 P-Ⅳ-1 

音樂與跨領域藝術文

化活動。 

音 P-Ⅳ-2 

在地人文關懷與全球

藝術文化相關議題。 

音 P-Ⅳ-3 

音樂相關工作的特性

與種類。 

藝

術

與

生

活 

（四）音樂與生活 

1.認識與音樂相關的

資訊科技，對音樂創

作的影響。 

2.籌劃、演練及呈現音

樂展演，以表現合作

學習的成果。 

3.選擇特定的音樂主

題，如：音樂家、音

樂劇、電影配樂，進

行其內涵與特色的

分析，並與他人分享

與討論。 

新課綱「藝術參與」

和「生活應用」兩項關鍵

內涵可對應九年一貫課

綱的「藝術與生活」統整

內涵。 

新課綱強調音樂與

跨領域藝術文化活動，而

關懷的場域也從在地拓

展至全球藝術文化相關

議題。並以音 P-Ⅳ-3 延

續九年一貫課綱中對於

特定音樂主題的分析與

討論。 

九年一貫課綱的音

樂相關資訊科技則提前

至第三學習階段之學習

內容。 

生

活

應

用 

（2）視覺藝術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

學

面

向 

教材內容 

第

四

表

現 

視

覺

視 E-Ⅳ-1 

色彩理論、造形表現、

表

現

（一）平面、立體、綜

合 與 科 技 媒 材 的

新課綱不若九年一

貫課綱般地具體呈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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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

學

面

向 

教材內容 

學

習

階

段 

探

索 

符號意涵。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媒材

的表現技法。 

視 E-Ⅳ-3 

數位影像、數位媒材。 

視 E-Ⅳ-4 

環境藝術、社區藝術。 

試

探 

創作體驗 

1.認識與試探平面媒

材、立體媒材、綜合

媒材與科技媒材的

特性，並引導構思主

題性的創作。 

2.嘗試發展具有創造

性的創作方法與表

現題材。 

3.運用材料與構成的

特性，創作具有機能

性思考、傳達與應

用、符合目的性的展

示事物。 

現的學習結果，必需有那

些條件或品質的作品。但

是在學習的材料上，是包

含從第二階段以來的較

複雜與藝術學理的內容，

例如色彩理論是建立在

從色彩感知和色彩辨識

一路發展而來。至於藝術

的類型，則新增複合媒體

的表現技法。在藝術的創

作上，則擴大到數位影音

媒材。 

新課綱未在學習材

料上特別指明如九年一

貫課綱所標示，表現的品

質需有創作性、機能性與

目的性等字眼。 

新課綱對於材料的

學習方式或活動的性質，

如認識、試探、嘗試、運

用、或是構思等，也未加

以界定。 

新課綱對於創作時

工具的使用與表現過程，

並不單獨成為學習的材

料，而是融入各藝術元素

媒

介

技

能 

創

作

展

現 

基

本

概

念 

（二）技術（工具與過

程）的認知與探索 

1.練習運用視覺創作

的思考過程，了解各

種創作工具與個人

表現技巧方式及其

獨特性。 

2.能依自我對生活感

受的需求，選擇適合

的表現媒材、工具，

體驗創作過程，並能

呈現自己獨特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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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

學

面

向 

教材內容 

法。 或知識概念學習時的發

展內涵。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視 A-Ⅳ-1 

藝術常識、藝術鑑賞方

法。 

視 A-Ⅳ-2 

傳統藝術、當代藝術、

視覺文化。 

視 A-Ⅳ-3 

在地及各族群藝術、全

球藝術。 

藝

術

與

歷

史

文

化 

（三）藝術與文化的關

係 

1.認識區域性、臺灣、

世界具代表性的視

覺藝術家與作品。 

2.思考藝術家、藝術品

和國家或地區文化

之間的互動關係。 

3.探索藝術品被藝術

家創作的背景及傳

達的意涵。 

4.經由評價與討論，識

別人造物設計構思

的實際應用與設計

的特性。 

5.藉由比較來自不同

時期的藝術複製品、

印刷品、幻燈片與錄

影帶，識別歷史、文

化與政治事件對藝

術作品的影響。 

新課綱的鑑賞學習

內容比較多樣與寬廣，甚

至更藝術的專業發展，不

若九年一貫課綱把先前

各階段屬於審美與理解

的基本概念轉為創作表

現時工具與過程的學習

材料。例如，藝術鑑賞方

法即是。它所意指的不是

單一類型或模式的藝術

鑑賞方法，且不限於單一

的過程。 

新課綱的鑑賞學習

材料統括了古今中外的

視覺藝術，也以視覺文化

帶入近十數年來藝術教

育的主流內容之一，以涵

括九年一貫課綱中的部

分內容。 

新課綱不再逐一條

列鑑賞時的特定視覺對

象物，來源，材料，與審

美內容。 

 

審

美

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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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

學

面

向 

教材內容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視 P-Ⅳ-1 

公共藝術、在地及各族

群藝文活動、藝術薪

傳。 

視 P-Ⅳ-2 

展覽策劃與執行。 

視 P-Ⅳ-3 

設計思考、生活美感。 

視 P-Ⅳ-4 

視覺藝術相關工作的

特性與種類。 

藝

術

與

生

活 

 新課綱的實踐是把

表現與鑑賞的學習應在

生活實踐上，而不是如九

年一貫課綱所示例的單

指鑑賞的生活應用而已。

它也不限制在批判藝術

與生活中所扮演的地位。 

新課綱注重從前幾

個階段學習而來的設計

思考，能持續發展並呈現

藝術的美感。而九年一貫

課綱中相當份量的鑑賞

材料或表現結果，新課綱

不再列為特定的學習內

容。 

生

活

應

用 

（3）表演藝術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

學

面

向 

教材內容 

第

四

學

習

表

現 

表

演

元

素 

表 E-Ⅳ-1 

聲音、身體、情感、時

間、空間、勁力、即興、

動作等戲劇或舞蹈元

表

現

試

探 

（一）表演藝術的創作

元素 

1.表演藝術的創作（有

明確情節、主題內容

新課綱「表現」的關

鍵內涵「表演元素」銜接

九年一貫課綱「表現試

探」的表演藝術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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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

學

面

向 

教材內容 

階

段 

素。 

表 E-Ⅳ-2 

肢體動作與語彙、角

色建立與表演、各類

型文本分析與創作。 

的戲劇、舞蹈、傳播

媒體等）。 

2.聲音、肢體動作與道

具在表演藝術上準

確性的表現（人物、

職業、心理、情緒、

道德、事件、物品、

環境……等）。 

3. 傳統與非傳統表演

藝術特色的分析、模

仿與創新，如：傳統

舞蹈身段、地方戲

曲、民俗曲藝、兒童

劇場、歌舞劇、現代

戲劇、流行舞蹈……

等。 

4.即興與創作表演（以

情境表達、肢體模

仿、身體控制、造型

呈現……等，表演一

段完整故事）。 

元素。 

新課綱精簡表演藝

術 的 創 作 元 素 各 個 細

項，統整為在各類型表

演文本分析與創作中之

戲 劇 或 舞 蹈 元 素 的 展

現。 

創

作 

展

現 

表 E-Ⅳ-3 

戲劇、舞蹈與其他藝

術元素的結合演出。 

基

本

概

念 

（二）表演藝術的展演 

1. 表演藝術的排練與

展演（以集體創作的

方式，製作有計畫的

小型舞臺展演） 

新課綱「表現」的關

鍵內涵「創作展現」銜接

九年一貫課綱「基本概

念」的表演藝術的展演。 

新課綱精簡了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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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

學

面

向 

教材內容 

2. 表演藝術的編導與

劇場技術的應用。 

3. 劇場藝術與其他藝

術間的聯結與應用，

如：戲劇、舞蹈、音

樂、美術、建築、雕

塑、文學等統整展

演。 

4. 媒體製作與表演藝

術的應用 ，如：多媒

體、錄影、攝影、電

腦設備、科技、語音

錄製、網路傳輸等。 

藝術製作的各別項目，

整合為在「戲劇、舞蹈與

其他藝術元素的結合演

出」中，來建立起表演的

基本概念。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表 A-Ⅳ-1 

表 演 藝 術 與 生 活 美

學、在地文化及特定

場域的演出連結。 

表 A-Ⅳ-2 

在地及各族群、東西

方、傳統與當代表演

藝術之類型、代表作

品與人物。 

表 A-Ⅳ-3 

表演形式分析、文本分

析。 

藝

術

與

歷

史

文

化 

（三）表演藝術的歷史

與文化 

1. 各類表演藝術的賞

析，如：兒童劇、掌

中劇、京劇、話劇、

歌舞劇、默劇、歌仔

戲、臺灣民俗藝陣、

原住民舞蹈、中國古

典舞、民俗舞、世界

民俗舞蹈、芭蕾、現

代舞、舞蹈劇場等。 

2.臺灣表演藝術簡史。 

3.代表性的東、西方表

新課綱「鑑賞」的關

鍵內涵「審美感知」與

「審美理解」對應九年

一貫課綱的「藝術與歷

史文化」統整內涵。 

新課綱呼應了九年

一貫課綱的歷史上重要

的各類型表演藝術的代

表人物與多元文化的關

係理解，還增加了對生

活美學與特定場域的演

出的連結，提高對表演

審

美

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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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九年一貫課綱 

（藝術與人文）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

學

面

向 

教材內容 

演藝術團體、人物、

作品等介紹。 

4. 表演藝術與多元文

化的分析。 

藝術在歷史文化上美學

觀的重要性。 

第

四

學

習

階

段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表 P-Ⅳ-1 

表演團隊組織與架構、

劇場基礎設計和製作。 

表 P-Ⅳ-2 

應用戲劇、應用劇場與

舞蹈等多元形式。 

表 P-Ⅳ-3 

影片製作、媒體應用、

電腦與行動裝置相關

應用程式。 

表 P-Ⅳ-4 

表演藝術活動與展演、

表演藝術相關工作的

特性與種類。 

藝

術

與

生

活 

（四）表演藝術與生活 

1. 劇場的社會功能與

工作的專業職掌。 

2. 表演藝術創作與生

活美感經驗的分析

與分享。 

3.劇場實務規範，如：

設備的使用、操作的

安 全 、 環 境 的 維

護……等。 

4. 表演藝術資源的運

用，如：社區、學校、

政府機構、演藝團

體……等。 

新課綱「實踐」的關

鍵內涵「藝術參與」與

「生活應用」對應九年

一貫課綱的「藝術與生

活」統整內涵。 

新課綱以綜括的戲

劇、舞蹈與媒體應用等

多元形式表演藝術展演

製作，呼應九年一貫課

綱表演藝術在劇場演出

與應用。增列了「表演藝

術相關科系、表演藝術

相關工作和生涯規劃」，

強調與未來學習與職涯

發展的連結。 

生

活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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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必修課程 

（1）音樂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音樂）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課

程 

主

題 
教材綱要內容 

第

五

學

習

階

段 

表

現 

歌

唱

演

奏 

音 E-V-1  

各種唱（奏）技巧與形

式。 

音 E-V-2 

音樂詮釋、音樂風格*。 

音 E-V-3  

指揮技巧。 

音 E-V-4 

音樂元素，如：織度、

曲式等。 

音 E-V-5  

簡易作曲手法，如：反

覆、模進、變奏等。 

音

樂 

I 

歌

唱

與

演

奏 

1.歌唱 

1-1 歌唱基本技巧 

1-2 獨唱曲（Ⅰ） 

1-3 二聲部合唱曲 

1-4 歌詞意涵與語韻

之認識 

2.樂器演奏 

2-1 樂器之認識（Ⅰ） 

2-2 樂團編制之認識

（Ⅰ） 

2-3 樂器演奏（Ⅰ） 

3.音樂展演 

3-1 音樂展演活動

之 規 劃 與 實 作

（Ⅰ） 

新課綱第五學習階

段之學習內容延續第二

～四階段之內容，逐步

延伸，僅以「*」標記開

設「音樂」超過 2 學分

時建議增加之內容。有

別於 99 課綱僅含高中

階段課程，沒有劃分學

習構面和關鍵內涵，主

要依循傳統的音樂課程

標準架構，關鍵內涵勉

強可以對應的是教材綱

要的四項主題，審美與

欣賞、歌唱與演奏、即興

與創作、音樂知識與練

習。 

新課綱的學習內容

起 始 點 為 第 二 學 習 階

段，累積至第五學習階

段已有相當的程度和難

度，有別於 99 課綱僅含

高中階段課程，各項學

習 內 容 大 都 以 基 礎 開

始，假設高中生沒有先

備能力，因此出現多項

創

作

展

現 

即

興

與

創

作 

1.即興 

1-1 節奏之變奏 

1-2 曲調之變奏 

2.創作 

2-1 詞曲改編之實作 

2-2 音樂美感原則

之創作應用 

音

樂

1.基本練習 

1-1 節奏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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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音樂）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課

程 

主

題 
教材綱要內容 

知

識

與

練

習 

1-2 曲調練習 

1-3 音程練習 

1-4 基本指揮練習 

2.樂理常識 

2-1 音階及調號 

2-2 記譜法 

2-3 曲式（Ⅰ） 

教材綱要內容是新課綱

第二學習階段的學習內

容，新課綱可以消除這

些不合理的現象。 

新課綱的「表現」學

習構面大致可對應 99

課綱的歌唱與演奏、即

興與創作、音樂知識與

練習等三項主題。「鑑

賞」學習構面則對應審

美與欣賞主題，「實踐」

學習構面的學習內容為

新增。 

同樣是羅列教材內

容，新課綱的列舉更為

具體明確，且有延續性。 

第

五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音 A-V-1  

多元風格之樂曲。 

音 A-V-2 

音樂展演形式。 

音 A-V-3 

相關音樂語彙，如織

度、曲式等描述音樂元

素之音樂術語，或相關

之一般性用語。 

音 A-V-4  

音樂美感原則。 

音

樂 

I 

審

美

與

欣

賞 

1.本土音樂 

1-1 臺灣原住民音樂

之認識（Ⅰ） 

1-2 臺灣傳統音樂之

認識與賞析（Ⅰ） 

1-3 臺灣當代音樂發

展之認識（Ⅰ） 

1-4 臺灣當代作曲家

及作品之賞析（Ⅰ） 

2.世界音樂 

2-1 各國民族音樂之

新課綱呼應大眾文

化與社會潮流，強調多

元風格之樂曲（兼顧傳

統、當代、流行音樂）及

展演形式，欣賞的內容

不 僅 強 調 作 曲 家 及 樂

曲，同時注重音樂語彙

和音樂美感原則的學習

和應用。 

新課綱提供具體且

有系統的學習內容，有

審

美

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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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音樂）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課

程 

主

題 
教材綱要內容 

音 A-V-5 

音樂家與音樂表演團

體。 

聆聽與賞析（Ⅰ） 

3.西洋音樂 

3-1 曲式與曲種之認

識（Ⅰ） 

3-2 音樂史與樂派風

格之認識（Ⅰ） 

3-3 代表作曲家與

作品之賞析（Ⅰ） 

助 於 提 升 學 生 鑑 賞 能

力。 

第

五

學

習

階

段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音 P-V-1 

當代多元文化。 

音 P-V-2 

文化資產保存與全球

藝術文化相關議題。 

音 P-V-3 

音樂的跨領應用*。 

   新課綱「實踐」學習

構面是新增的部分，因

此新增學習內容。 

生

活

應

用 

註：學習內容附「*」標記者，表示每科目超過 2 學分時建議增加之內容。 

（2）美術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美術）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材範疇 教材內容 

第

五

學

習

表

現 

視

覺

探

索 

美 E-V-1 

色彩與造形應用、形式

原理、平面與立體構成

1.創作與過

程 的 體 驗

（I） 

2.設計與生

1.平面媒材、立

體媒材、複

合媒材或科

技媒材的認

新課綱的差異說明

僅以標示核心的學習內

容，因為 99 課綱的第一

階 段 是 基 礎 必 修 的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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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美術）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材範疇 教材內容 

階

段 

媒

介

技

能 

原理*、視覺符號分析與

詮釋*。 

美 E-V-2 

繪畫性、立體性、複合性

媒材與表現技法、複製

性媒材與表現技法*。 

美 E-V-3 

影音媒體與表現技法、

數位媒體與表現技法*。 

美 E-V-4 

公共藝術、社群藝術*。 

美 E-V-5 

生活議題創作、跨領域

專題創作*。 

活 

3.美術概念 

4.美術批評 

5.臺灣美術 

識與試探，

並應用於藝

術創作的表

現。 

2.設計的構想、

題材、技法

與原理，及

其在生活中

的運用。 

3.美術的意義、

內容、文化

脈絡與功能

等觀念。 

4.提供各類美

術及視覺文

化之圖像、

影像等之正

確「閱讀」方

法，學習哲

學思考與批

判能力，認

識廣告的影

像力量及其

意識形態。 

5.臺灣美術的

時代背景與

文化特質。 

程。從教材範疇看，99

課綱約略為新課綱的表

現與鑑賞，但沒有實踐。

與生活有關的是設計與

生活。但是在教材內容

著重在構想的過程、技

法與原理的運用，是屬

於 創 作 展 現 的 學 習 材

料。 

新課綱在學習的材

料上對於數位科技媒體

的應用，從 99 課綱認識

與試探，轉為對生活中

媒體科技帶來的文化現

象的學習，背後有蘊含

著對科技與生活形態的

覺 察 與 省 思 批 判 的 學

習。 

新課綱在新增的生

活實踐上學習的材料，

從相關的藝術組織、文

教機構到展演的規劃，

以迄當前社會與經濟發

展的重點之一：文化創

意產業。 

創

作

展

現 

第

五

學

習

階

段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美 A-V-1 

藝術概念、藝術批評、美

感價值*。  

美 A-V-2 

數位文化、傳統藝術、藝

術風格*、當代藝術*。 

美 A-V-3 

臺灣美術、中國美術*、

世界美術*。 

審

美

理

解 

第

五

學

習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美 P-V-1 

藝術組織與機構、文化

資產、在地及各族群藝

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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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美術）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 

習 

構 

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材範疇 教材內容 

階

段 

生

活

應

用 

美 P-V-2 

主題藝術活動與策展、

雲端策展。 

美 P-V-3 

文化創意、生活美學*。 

美 P-V-4 

藝術與社會、生態藝術、

藝術行動、藝術職涯*。 

6.相關美術詞

彙。 

註：學習內容附「*」標記者，表示每科目超過 2 學分時建議增加之內容。 

（3）藝術生活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藝術生活）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習 

構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材內容 

類

別 

主

要 

內

容 

說明 

第

五

學

習

階

段 

視

覺

應

用 

表

現 

應

用

基

礎 

藝 E-V-1 

人造物的材料、

結構與形式。 

藝 E-V-2 

設計與多媒體*。 

視

覺

應

用

藝

術

類 

視

覺 

與 

生

活 

～     新課綱將三類別

名稱予以調整，「視覺

應用藝術」名稱調整為

「視覺應用」，以「設

計」知能的學習與生活

應用為課程的核心。 

    「音樂應用藝術

精簡為「音樂應用」，

以音樂與生活的關聯

應用為主體。 

1-2 個人創意及設

計潛能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藝 A-V-1 

設計與影像、電

影藝術。 

藝 A-V-2 

設計與環境*。 

視

覺 

與 

環

境 

2-1 環境藝術形式

及結構 

審 2-2 環境藝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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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藝術領域各教育階段各科學習重點新舊差異說明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藝術生活）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習 

構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材內容 

類

別 

主

要 

內

容 

說明 

美

理

解 

及生活     「表演藝術」名稱

則維持不變，著重個人

基本能力的開發，並能

具體應用於不同的表

演形式，積極參與和連

結社會文化的活動。 

   新課綱三類的學習

內容，學校可視教師專

長學生的需求、空間設

備等條件，適切選擇至

少一類 2 學分實施之。 

    註記有「*」者，係

屬基礎的學習內容，應

納入「藝術生活」必修

2 學分的課程裡。 

新課綱之課程目標「表

現」、「鑑賞」及「實

踐」等學習構面與相對

應的「關鍵內涵」（三

類之「關鍵內涵」均統

一在「應用基礎」、「審

美感知」、「審美理解」、

「藝術參與」、「生活

應用」等五項度），將

99 課綱「主要內容」

項目，精簡為新課綱中

視

覺

與 

傳

播 

3-1 影像及傳播的

運用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藝 P-V-1 

設 計 思 考 與 美

感經驗。 

藝 P-V-2 

設計與文化*。 

3-2 視覺傳播及科

技產業 

生

活

應

用 

視

覺

與 

文

化 

4-1 視覺藝術及文

化資產 

4-2 視覺藝術及文

化創意 

第

五

學

習

階

段 

音

樂

應

用 

表

現 

應

用

基

礎 

藝 E-V-3 

音 樂 與 科 技 媒

體。 

藝 E-V-4 

音 樂 與 跨 領 域

展演創作*。 

音

樂

應

用

藝

術

類 

音

樂 

與 

感

知 

1-1 音樂及身心感

受 

1-2 音樂及生活美

學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藝 A-V-3 

音 樂 與 音 像 藝

術。 

藝 A-V-4 

音 樂 與 環 境 空

間*。 

音

樂 

與 

展

演 

2-1 聲音的設計、編

輯及製作 

審

美

理

解 

2-2 聲音及肢體、影

像、劇場的結合 

音 3-1 電腦科技及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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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中 

藝術領域課程手冊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藝術生活）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習 

構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材內容 

類

別 

主

要 

內

容 

說明 

樂 

與 

科

技 

音技術 具體明確的「學習內

容」，有利於學生學習、

教師教學及編選教材

的參考。 

    「視覺應用藝術」

學習內容著重在設計

思考與美感經驗的建

構；探索體驗的素材除

99 課 綱 的 教 材 內 容

外，新增多媒體、影像、

電影藝術等以符應時

代生活能相契合。「音

樂應用藝術」學習內容

擴增跨領域展演創作、

流行音樂創意產業、科

技媒體等音樂應用層

面。「表演藝術」學習

內容具體列述有助於

教學的進行。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藝 P-V-3 

流 行 音 樂 與 創

意產業。 

藝 P-V-4 

音樂與文化*。 

3-2 流行音樂工業 

生

活

應

用 

音

樂 

與 

文

化 

4-1 音樂及觀光 

4-2 音樂文化資產 

第

五

學

習

階

段 

表

演

藝

術 

表

現 

應

用

基

礎 

藝 E-V-5 

身體、聲音、戲

劇、舞蹈之即興

與創作。 

藝 E-V-6 

劇 場 與 科 技 媒

體之活動規劃、

排練、整合與製

作*。 

表

演

藝

術

類 

表

演

能

力

的 

開

發 

1-1 肢體開發 

1-2 多元能力開發 

鑑

賞 

審

美

感

知 

藝 A-V-5 

戲劇、舞蹈、劇

場 之 欣 賞 與 評

析。 

藝 A-V-6 

各 類 表 演 藝 術

工作者、劇場藝

表

演

的 

製

作

實

務 

2-1 展演創作 

審

美

2-2 劇場呈現 

2-3 觀摩與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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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藝術領域各教育階段各科學習重點新舊差異說明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綱 高中 99課綱（藝術生活） 

新舊差異 

學

習

階

段 

學習 

構面 

關

鍵

內

涵 

學習內容 

教材內容 

類

別 

主

要 

內

容 

說明 

理

解 

術家與團體。 表

演

與 

應

用

媒

體 

3-1 表演與影視傳

播 

實

踐 

藝

術

參

與 

藝 P-V-5 

各類表演藝術、

在 地 及 各 族 群

藝 文 活 動 的 參

與習慣。 

藝 P-V-6 

表 演 藝 術 應 用

於生活、職涯、

傳 統 文 化 與 公

民議題。* 

3-2 表演與多媒體 

表

演

與 

社

會

文

化 

4-1 傳統戲曲與民

俗技藝 

生

活

應

用 

4-2 臺灣當代劇場 

4-3 表演藝術的文

化產業 

4-4 表演藝術的運

用 

註：學習內容附「*」標記者，表示每科目超過 2 學分時建議增加之內容。 

 

 

  



 
 
 

 
412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中 

藝術領域課程手冊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藝術領域課程綱要課程手冊研發計畫成員 

總計畫主持人：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洪詠善主任 

總計畫共同主持人：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 黃政傑終身講座教授（跨領域小組召集人）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 蔡清田院長（核心素養工作圈召集人） 

淡江大學教育學院 潘慧玲院長（議題工作圈召集人） 

國立中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林永豐教授（核心素養工作圈委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范信賢副研究員（退休）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李駱遜副研究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蔡曉楓助理研究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林明佳助理研究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鄭章華助理研究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吳文龍助理研究員 

藝術領域課程手冊研發成員 

計畫主持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瓊花教授 

計畫共同主持人：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洪詠善主任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黃祺惠助理研究員 

                東方設計學院 丘永福教授（退休）  

明新科技大學 古旻陞副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李其昌所長  

臺北市立大學 林小玉院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曉雰教授  

                臺北市大同高中 陳育祥教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鄭明憲教授  

計畫協同主持人： 

學者專家：（按姓氏筆劃排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 夏學理教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 張曉華兼任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 張基義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動畫媒體設計研究所 黃瑞菘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 趙惠玲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 賴美鈴教授（退休） 



 
 
 

 
 

 

教師代表：（按姓氏筆劃排序）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李睿瑋教師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 洪千玉教師 

新北市三民高級中學 施芳婷教師 

新北市米倉國民小學 陳盈君教師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張巧燕教師 

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張瑜芳教師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張哲榕教師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傅斌暉教師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溫賢咏教師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廖順約教師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蔡紫德教師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 駱巧梅教師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蕭文文教師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謝文茹教師 

 

研究助理：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王斐貞、郭榕庭專案助理 

 

電子全文可至國家教育研究院網站 http：//www.naer.edu.tw 免費取用，歡迎各界參考利用。 

※本院保有本書所有權，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份內容，需徵求同意或書面授權，引用時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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